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3688號

原      告  昕芹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薛乃維 

訴訟代理人  張軒豪律師

            莊鎔瑋律師

被      告  元邑國際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王瑋   

訴訟代理人  游弘誠律師

            伍經翰律師

            黃仕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價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14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660,000元，及自民國111年12月25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台幣230,00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

如以新台幣660,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昕芹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為設立醫療診所之目的，洽詢可

受讓作為醫療診所之營業處所，遂於111年12月25日與被告

元邑國際有限公司簽訂店面頂讓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頂

讓位於台北市○○路0段00巷00號1樓及地下室之房屋(下稱

系爭房屋)，並交付頂讓金新台幣(下同)66萬元予被告代理

人遊馥瑜。

  ㈡被告代理人遊馥瑜明知原告頂讓系爭房屋係為設立醫療診所

使用，原告於簽訂系爭合約前後多次向遊馥瑜要求提供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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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之使用執照及建築執照，惟均經遊馥瑜拒絕提供，而於

兩造簽訂系爭合約，原告給付頂讓金後，經原告委請室內設

計公司查調系爭房屋相關執照時，始得知系爭房屋之地下室

全部屬於防空避難空間，1樓平面更有1/2以上面積為違章建

築，依診所及醫事機構開業及遷址登記之相關法令規定，完

全不得作為醫事機構使用。

  ㈢被告惡意隱瞞系爭房屋有相當面積無法作為醫事機構使用，

故原告於112年1月7日向被告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被告

及代理人遊馥瑜收受原告解除系爭合約之意思表示後，竟未

退還系爭合約價金，又逕自與訴外人宏恩醫療財團法人宏恩

綜合醫院簽訂頂讓合約並收取價金，被告並於112年4月13日

就本件爭議委任德益法律事務所寄發律師函(惟誤寄發予訴

外人黃雯琪)，原告則於112年5月5日委任宇達法律事務所寄

發律師函予被告，函請被告於10日內出面協商、返還66萬元

之價金，被告至今仍置之不理。

  ㈣實務上認頂讓契約係屬買賣契約，「頂讓」與「買賣」間僅

係用詞之差異，本件兩造簽立原證1之店面頂讓合約書約定

「甲方同意以新台幣66萬元將下列頂讓給乙方，並讓以方於

此有營業之權力(應為：利)」，屬民法第345條第1項所稱之

買賣契約，而應適用民法買賣之規定。被告雖辯稱依系爭契

約第1條第3項記載之內容「協助乙方與房東簽立房屋租賃契

約…」等語，而應屬於委任性質，但是，系爭契約第1條第3

項之前方□兩造並未勾選，可知此並非兩造達成契約合意之

一部，並無法以此認定系爭契約有委任之性質。且被告亦未

提出任何實務見解認定頂讓契約有民法委任之性質，而可類

推適用委任之規定，更遑論所謂「協助」之性質近似於民法

之委任，被告所辯已超出契約文議解釋之範圍，顯不可採。

  ㈤又依建築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建築物非經申請直轄市、縣

(市)(局)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不得擅自建

造或使用或拆除」，被告所頂讓系爭房屋有違章建築存在，

影響建物使用甚鉅，依上開建築法規定違章建築不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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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不爭執兩造簽立系爭契約後原告才知悉系爭房屋有違章

建築之事實，亦不爭執違章建築不得使用、更無法作為診所

使用之法規。

  ㈥被告明知原告頂讓系爭房屋係為設立醫療診所使用，惟系爭

房屋之地下室及1樓1/2以上面積依法均不得作為醫療診所使

用，原證8之臺北市診所及醫事機構開業及遷址登記申辦說

明即載明「3.請先行檢視診所設立所在地之…⑵建築物使用

執照用途是否符合建築相關規定辦理。…⑹房屋違建、增

建、花台、陽台、平台、露台、騎樓、天井、登載用途為停

車場或防空避難室不得申請為機構面積使用。⑺面積未達50

0㎡之診所及醫事機構，如有公共安全疑慮等或醫療機構申

請使用面積無法由衛生局判定不得占用之相對位置及面積等

之情形，須會同建管處、消防局現場會勘。⑻建築物室內辦

理裝修，請依建築物施內裝修管理辦法取得建築物室內裝修

合格證明」等語，可證系爭房屋有違建存在即無法設立診

所，被告所為之給付自屬「非依債務本旨提出給付」，並不

生提出之效力，原告自得拒絕受領，而不負受領遲延之責。

  ㈦且被告於得知其給付未符債之本旨後，並未反對原告解除契

約，卻另行與訴外人宏恩醫療財團法人宏恩綜合醫院簽訂頂

讓契約，並將系爭合約所載之買賣標的物交付與訴外人宏恩

醫療財團法人宏恩綜合醫院，並拒絕返還原告所給付之頂讓

金，原告自得依第226條、第256條規定解除契約。

  ㈧因此，被告無法依債之本旨提出給付，係屬民法第226條之

可歸責於債務人之給付不能，依民法第256條規定原告自得

解除契約，原告已於112年1月7日向被告代理人發出解除契

約之意思表示，被告即應依民法第259條第1款、第2款或不

當得利等規定，返還原告66萬元及自111年12月25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㈨而被告雖辯稱系爭房屋現為宏恩綜合醫院使用等語，惟此與

原告是否得主張解除契約並無直接關聯，亦無法推論原告主

張解除無理由，查訴外人宏恩綜合醫院其目前正在使用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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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做為醫療院所，並不代表訴外人宏恩綜合醫院為「合

法」使用，且被告亦無法證明訴外人宏恩綜合醫院係於其簽

立租約前已得知系爭房屋有違章建築之事實，自不得以此推

論原告主張無理由。

  ㈩被告復辯稱其已將系爭房屋騰空，並將設備、器具完成點交

等語，惟查原證1第3頁雖有原告法定代理人薛乃維之配偶黃

雯琪之簽名，然此並無法證明被告有將系爭房屋及設備、器

具完成點交，若點交已完成被告自不可能將系爭房屋及設

備、器具另為頂讓，且被告又主張得依民法第231條受領遲

延之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可證被告並未完成系爭房屋及設

備、器具之點交。

  �被告雖又辯稱其對系爭房屋有違建存在一事並不知悉，不可

歸責於被告等語，惟查被告並未依債之本旨提出給付，當屬

可歸責於債務人之給付不能，且被告原為系爭房屋之承租

人，依法可向行政機關調取圖面，系爭房屋有無違建存在為

其可得而知，且被告更於本件審理時自承有至系爭房屋看過

即可知該處有違建(參113年1月17日言詞辯論筆錄第2頁第21

-26行)，卻又辯稱其對系爭房屋有違建存在一事並不知悉，

說詞反覆顯不可採。

  �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66萬元，及自111年12月25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

二、被告答辯意旨略以：　　

　㈠兩造間系爭店面頂讓合約書第1條約定「甲方同意以新台幣6

6萬元將下列頂讓給乙方，並讓乙方於此有營業之權力(應為

權利)第1項：店面(不含房地產所有權)第2項：包括器具(設

備器具清單另附之，點交時由乙方簽收)第3項：協助乙方與

房東簽立房屋租賃契約，或將現有未到期之契約權力(應為

權利)轉移與乙方。」等語，而上開條文第1項、第2項之合

約內容為被告轉讓系爭房屋營業之權利、系爭房屋內設備及

器具予原告，自契約內涵觀之，其性質當屬買賣契約，應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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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民法上買賣之相關規定。另系爭頂讓合約書第1條第3項之

內容為被告協助原告與房東簽訂房屋租賃契約或將現有未到

期之契約權利移轉予原告，核其契約內涵與民法上委任規定

相似，則該合約書第3項應適用民法委任之相關規定。

　㈡合約書第1條第3項「協助乙方與房東簽立房屋租賃契約，或

將現有未到期之契約權力(應為權利)轉移與乙方。」之部分

並未於兩造簽訂之契約書中勾選，若依文義解釋判斷，則被

告之給付義務應僅包含合約書第1條第1項及第2項，而就第3

項之內容即關於與房東簽立房屋租賃契約，或將現有未到期

之契約權利移轉與乙方之部分，乃未見於系爭合約書文義。

　㈢本件兩造於111年12月6日開始就臺北市○○區○○路○段00

巷00號1樓及地下室之店面頂讓事宜進行協商，原告與設計

師分別於12月8日、14日至現場進行丈量，並於12月16日、1

7日匯款總計新台幣10萬元斡旋金作為系爭店面頂讓合約之

訂金。兩造於12月19日簽訂系爭房屋頂讓合約書，於簽訂契

約後，被告依原告要求將美容床、美髮椅留於店面供原告營

業使用、傳送設備及器具清單業經原告確認並完成點交，後

續亦將店面及後巷進行清理並結清水電，於12月25日被告將

剩餘款項新台幣56萬元結清。從而，被告既已將店面整理至

可供原告隨時營業之狀態且依約與原告將店內設備及器具進

行確認並完成點交(頂讓合約書於111年12月25日經黃雯琪簽

收)，被告已履行系爭店面頂讓合約第1條第1項、第2項之給

付義務，故依系爭店面頂讓合約之規定，則受領原告給付66

萬元價金自屬有據。

　㈣兩造於111年12月17日就頂讓事宜協商，原告曾透過Line詢

問被告：「房東那邊，我們再談談看，看有沒有寬限期，樓

上手術房需要施工，又剛好過年。」等語，被告於12月18日

即向原告表示房東已同意減免租金一個月優待供其裝潢，並

持續協助原告與房東簽訂房屋租賃契約，包含告知房屋租約

之保證人及公證事項、傳送房屋租賃契約供原告先行審酌並

協助回答房屋租賃契約疑義，且為便於原告與房東間能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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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被告12月19日於Line創建成員包含被告、原告及房東

之群組，群組名稱「仁愛路店面」，由上述可知被告確已協

助原告與房東簽訂房屋租賃契約，並已完成系爭店面頂讓合

約第1條第3項之給付義務。

　㈤因此，原告於簽訂系爭店面頂讓合約後，經被告屢次協助其

向房東洽談租約事宜，仍遲不向房東締結房屋租賃契約，並

於112年1月7日向被告表示不欲頂讓，縱事後原告因自己之

原因而拒絕與房東簽訂房屋租賃契約，仍不影響被告已確實

履行系爭店面頂讓合約第1條第3項之給付義務，既被告業已

依約提出給付，或依系爭店面頂讓合約及民法委任之規定，

原告自有給付價金66萬元之義務。

　㈥依系爭店面頂讓合約第6條「若有違上述任一條均屬違約，

乙方有拿回頂讓金之權力(應為權利)甲方不得有任何意義

(應為異議)。」之規定，被告既已依約提出給付並協助原告

與房東簽訂租賃契約之事宜，惟原告於簽訂系爭店面頂讓合

約並經點交完成後，遲未受領物品，又於111年12月28日於

被告、原告及房東之Line群組中擅自以自己事由，拒絕與房

東簽訂房屋租賃契約，復於112年1月7日向被告表示「我們

決定不頂了」等語，顯因自己之事由而陷於給付遲延，依系

爭店面頂讓合約第6條反面解釋，被告既無違約，則無需返

還頂讓金66萬元予原告。

　㈦原告並曾向被告表示「若您有認識相關行業的，再麻煩介紹

我一下，我再頂出去」等語，請求被告持續幫忙找人頂讓，

足見被告已將上開店面之營業權讓與原告。惟原告與房東並

無租賃契約存在，為避免店面隔間遭拆除而不易使原告將店

面再次頂讓出去，被告因而持續代原告負擔112年1月至3月

份之房屋租金、二代健保等稅費共計473,085元，是以，無

論依民法第231條第1項、第546條第1項及第3項等規定，被

告非但無須返還66萬元予原告，且原告應賠償被告473,085

元之損害。

　㈧而頂讓契約本即為無名契約，參酌司法實務對契約解釋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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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即可知，於判斷我國法無明文之契約性質時應視當事人之

真意、締約之脈絡，並依其契約之內容實質認定之。換言

之，所謂頂讓契約並非僅具有唯一固定之契約性質，而係應

就契約各條項進行實質判斷並適用法律相關之規定，原告僅

引用關鍵字包含「頂讓」之一判決即草率認定本件合約書全

部適用買賣之規定，卻未見原告對於其所引用之判決與本件

合約書第1條第3項之規定有何相似之處進行說明，而逕謂：

「查現行實務見解均認定頂讓契約係屬買賣契約，『頂讓』

與『買賣』間僅係用詞之差異，所謂頂讓即係買賣」等語，

是原告仍未就其所引用判決與本件系爭合約書有任何具體論

證，而僅空言以相同具「頂讓」之二不相干合約即輕率為契

約之解釋，此顯非探求當事人真意、正確解釋契約性質之基

本原則。因此，本件系爭合約書應依各條項分別探求當事人

真意，當契約係具有兩個以上契約應有之內容合併為單一之

契約時，則應分別適用各該權利義務所屬類型之法律規定，

原告逕謂「所謂頂讓即係買賣」等語，而未探求各條項之具

體意思，不足為採。

　㈨又本件原告於簽立系爭合約書後，復因自己原因反悔不與房

東簽立房屋租賃契約直至提起本件民事訴訟之時，仍對於系

爭店面是否確實不得作為其診所營業使用不甚清楚，是原告

之起訴不具絲毫端緒，且所欲證明之待證事實，充其量僅為

其個人主觀上之臆測，尤其，原告聲請向臺北市都發局建管

處及衛生局函調系爭店面之「平面圖」、「室內裝修竣工平

面圖」及「建築物使用執照」調查之證據，核係無法充分掌

握其主張之必要事實與證據，並企圖藉由法院函調大量資

料，從中獲取新事實或新證據，藉以支持其主張，乃屬摸索

證明，自屬不合法。

　㈩況系爭店面現為宏恩綜合醫院作為醫療場所之事實，足見原

告在與被告簽立系爭合約書後，又反悔不向房東締結房屋租

賃契約而對被告提起本件民事訴訟之時，並未有任何實質上

得以證明「不得作為醫療營業場所」之證據以支持原告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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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而原告僅憑自己之原因拒絕與房東締結房屋租賃契約，

自非可歸責於被告，反應屬可歸責於原告。尤其，系爭店面

既已作為宏恩綜合醫院醫療場所營業使用，是原告聲請調查

證據之待證事實與本件原告之請求間欠缺關聯性，亦不具任

何必要性。

　�甚且，被告仍好意協助原告尋找欲頂讓之下家，實已仁至義

盡。然原告卻欲函詢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系爭店面得否全部作

為診所使用，實則已非被告依系爭合約書所應負之義務。

　�再者，系爭店面是否確實無法為營業登記乃本件起訴之重要

前提事實，此乃攸關本件原告之起訴是否具任何端緒，然此

前提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原告迄今始終無法就系爭店面

是否確實不得作為診所營業登記使用為舉證說明，反而僅以

陳報狀表示系爭店面存有「違建」，然得否為「營業登記」

與存有「違建」係屬兩事，原告顯然未盡其舉證責任。因

此，原告因自己之個人原因於締結店面頂讓合約書後，逕自

反悔不與訴外人羅一峯(房東)簽定房屋租賃契約，實與被告

毫無干係。

　�而被告原先僅為頂讓系爭店面進行營業之前手，且於系爭店

面營業期間均得正常營運，並無遭相關主管機關取締之紀

錄，對於系爭店面是否存有違建，自始毫不知情，自無「向

原告說明系爭店面建築存有違建」之可能。原告所訴者，顯

然不可歸責於被告，被告自不應負返還價金之責。一、被告

原先僅為頂讓系爭店面進行營業之前手，且於系爭店面營業

期間均得正常營運，並無遭相關主管機關取締之紀錄，對於

系爭店面是否存有違建，自始毫不知情，自無「向原告說明

系爭店面建築存有違建」之可能。原告之主張顯然不可歸責

於被告，被告自不應負返還價金之責。

　�又基於債之相對性原則，訴外人羅一峯並非系爭合約之當事

人，則訴外人羅一峯究有無告知原告系爭店面存有違建，實

與被告無涉，況被告對此亦無從得知且毫不知悉，自無向原

告說明系爭店面有違建可能，依此「是否存有違建」與「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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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為營業登記」顯係二事，原告竟將二事混為一談，顯然原

告起訴所稱「無法作為營業登記」云云僅為其主觀上之臆

測，而非有何具體之法律上主張或依據。

　�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經查，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系爭店面頂讓合約書、

LINE對話紀錄截圖、律師函、台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網站說

明及市民複印建築執照原圖暨縮影申請書等文件為證(卷1第

23-97、301-315、339-343頁)；被告則否認原告之主張，而

以前詞茲為抗辯，並提出LINE對話紀錄截圖等文件為證(卷1

第135-279頁)；是本件所應審究者為：系爭店面頂讓合約之

法律性質為何？原告依民法第226條、第256條規定解除契

約，並請求被告返還頂讓金66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有無理

由？以下分別論述之。

　㈡就系爭店面頂讓合約性質部分：

　⑴按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當事人得自行決定契約之

種類及內容，以形成其所欲發生之權利義務關係。就當事人

所訂定契約之定性，應依當事人所陳述之原因事實，並綜觀

其所訂立契約之內容及特徵，將契約所約定之事項或待決之

法律關係，置入典型契約之法規，比對其是否與法規範構成

要件之連絡對象相符，以確定其實質上究屬何類型之契約

(有名契約、無名契約、混合契約，或契約之聯立)，或何種

法律關係，俾選擇適用適當之法規，以解決當事人之糾紛

(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46號)。又混合契約係以二個以

上契約應有之內容合併為其內容之單一契約，當事人負有數

個不同類型權利義務，應分別適用各該權利義務所屬契約之

類型之法律規定，以判斷其效力(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

1428號)。

　⑵查本件兩造間於111年12月19日簽訂之系爭店面頂讓合約書

前言及第1條約定：「甲方就坐落台北市○○區○○路○段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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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巷00號1樓及地下室。甲乙雙方茲因店面轉讓事宜，雙方達

成下列協議如下：」、「店名為White Spa & Salon，招牌

名稱為White Spa & Salon，使用範圍：一樓及地下室。甲

方(即本件被告)同意以66萬元將下列頂讓給乙方(即本件原

告)，並讓乙方於此有營業之權利。⒈店面(不含房地產所有

權)。⒉包括器具(設備器具清單另附之，點交時由乙方簽

收)⒊協助乙方與房東簽立房屋租賃契約，或將現有未到期

之契約權利轉移與乙方」等語，有系爭店面頂讓合約書在卷

可按(卷1第23-25頁)，且為兩造不予爭執，勘予確定。

　⑶因此，觀諸上開約定，被告係將其營業使用之「台北市○○

區○○路○段00巷00號1樓及地下室」、「店名為White Spa

& Salon，招牌名稱為White Spa & Salon」，而將其中「⒈

店面(不含房地產所有權)。⒉包括器具(設備器具清單另附

之，點交時由乙方簽收)」轉讓予原告，核其性質與買賣契

約無異，自應適用民法上買賣之相關規定，此部分亦為雙方

不予爭執，亦堪確定。

　⑷但是就系爭店面頂讓合約書第1條第3項「⒊協助乙方與房東

簽立房屋租賃契約，或將現有未到期之契約權利轉移與乙

方」之部分，被告雖答辯主張：未於兩造簽訂之契約書中勾

選，依文義解釋判斷，則被告之給付義務僅包含合約書第1

條第1、2項等語，並主張此部分為委任關係，以為答辯，雙

方所簽訂之系爭店面頂讓合約書，除上述被告所有之物品轉

讓予原告之賣賣關係外，尚且包含被告將其與房東之租賃關

係轉讓予原告，亦即被告需終止其與房東之租賃關係，同時

並達成原告與房東間之租賃關係，否則原告根本無法取得系

爭店面之經營權利，因此必須全部完成上揭租賃關係之終止

與建立，如此方能完成店面頂讓合約書之目的，應可確定；

據此若原告若僅買受被告「White Spa & Salon」店面之營

業及設備，而未與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簽訂新租賃契約，抑

或承受原承租人即被告與房屋所有權人之租賃契約，將使買

受被告店面之原告，根本無法繼續使用系爭房屋，即非兩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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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簽訂店面頂讓合約之目的，因此，審酌上情後應認雙方間

之系爭合約應包含合約書第1條第3項「協助乙方與房東簽立

房屋租賃契約，或將現有未到期之契約權利轉移與乙方」之

部分，自應確定。

　⑸況且，在雙方就系爭店面頂讓之商討過程中，兩造間之對話

紀錄記載略以：「(被告：請提供我您的公司名稱，我請會

計做收據)原告：昕芹股份有限公司00000000(以後是用這公

司跟房東簽約嗎？)…可以用法人承租嗎，如果可以，會用

這間公司…有一些租賃的問題，下診再問您」、「房東那

邊，我們再談談看，看有沒有寬限期，樓上手術房需要施

工，又剛好過年(明白、我幫您問問…您希望多久的施工

期？我幫您問問房東？)2-3個月方便嗎…(一般都是1個月左

右、姐盡全力跟他溝通看看好嗎)好，一個月也很棒了(盡量

要求1.6個月)」、「(薛醫師早安！目前房東已同意免租金

一個月裝修期及用您個人簽租賃合約，但需要一位保證人，

另外租約需要公證！如果您同意，再麻煩將您及保證人的身

分證傳給我，房東要約公證律師，希望在月底前完成，我的

部分也可以提前將房屋交給您！再看薛醫師的詩間？)…未

來診所掛牌院長會是我太太黃醫師，所以租約應該會用我太

太的名字簽約。(好的、那您做她的保人…今天會將頂讓合

約傳給您！房東問您們有用支票嗎？租金部分可以開支票

嗎？…會請房東的律師準備好公證合約給您參考)」、「(新

租約供薛醫師審閱)…這部分有點不太明白…我看診回的

慢，所以同不同意現狀返還，是要怎麼確立呢？(他是指如

果你同意承租時，用現況交屋是可以不用我拆空隔間淨空給

您，我明天會回仁愛路將目前屋況重新拍照片給您！OK

嗎？)但如果我樓上有部分改造成手術室，歸還時需要把隔

間打掉嗎(我問問房東)可以開群組討論」、「(房東只到3/1

5、不然得把整間隔間拆除還他)他不敢的，因為拆除，要連

所有的違建，前面，還有後面佔用逃生空間都要歸還，他不

會願意的，拆完只剩30幾坪(唉~昨天還約我在店裡續半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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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約、還付了半個月租金！你應該有看到內容吧)」等語，

有上開對話紀錄在卷可憑(卷1第37、135-173頁)，足見雙方

在簽訂系爭合約前，已就原告承接被告與房屋所有權人間之

租賃契約為商討，被告並協助原告與房屋所有權人簽訂承接

之租賃契約，在原告尚未與房屋所有權人簽訂承接之租賃契

約前，被告尚且與房屋所有權人續約，因此，被告主張：系

爭合約不包含第1條第3項之約定等語，即非有據，亦可確

定。

　⑹準此，依系爭合約條文及兩造間就系爭合約討論過程，則系

爭合約即包括：①原告買受被告於系爭店面設備、②被告協

助原告「與房東簽立房屋租賃契約，或將現有未到期之契約

權利轉移」，即堪確認，從而，系爭合約為買賣及承接原承

租人地位之混合契約，即可確定。

  ㈢就原告依民法第226條、第256條規定解除契約之部分：

　⑴按債務人負有依債務本旨為給付之義務，違背債務之本旨為

給付，即屬不完全給付，為瑕疵之給付，債務人如主張其已

為給付，當由其負證明之責，雖債權人於受領給付後，以債

務人給付不完全為由，請求債務人損害賠償，關於給付不完

全之點，應轉由債權人負舉證責任，惟不完全給付，非有可

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為債務人免責要件，故債務人以不完

全給付係因非可歸責於己之事由所致為抗辯，就此仍應由債

務人證明之，故若債務人所提出債務給付未符合債務本旨，

自應構成不完全給付。又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

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前項情形，給付一部不能

者，若其他部分之履行，於債權人無利益時，債權人得拒絕

該部之給付，請求全部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債務人非依債務

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不生提出之效力。債權人於有第226

條之情形時，得解除其契約。民法第423條、第226條第1

項、第235條、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　

　⑵本件系爭合約為買賣店面設備及承接原承租人地位之混合契

約，已如前述，而原告契約目的係為經營醫療診所使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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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兩造間LINE對話紀錄略以：「(薛醫師：請問仁愛路的

店有進一步的消息嗎？)早安，我們還會再跟設計師約一次

看一下防火是否可以設置診所喔」、「今早設計師會去詢問

地下室相關法規是否合規，晚一點會再跟您做確認喔」、

「您好，方便週二設計師再去丈量確認一次嗎？謝謝您(可

以啊、可以中午前嗎？)」、「(薛醫師：今天上午設計師有

來現場很仔細的丈量過了、不知道您這邊的決定？)有喔，

我再等設計師畫圖，確認完跟您說(明天會確認嗎？因為你

確認我就不接另一組客人。還是你明天可以先點付握權

金？)我問一下…我先付個斡旋金，然後約時間聊」、「(這

是能登記診所的…土地使用分區：第四種住宅區  第7組醫

療保健服務業診所  允許使用…建物使用目的：⒈病床數應

該未達10床吧？⒉這1樓面積應該低於200平方公尺？如果

是，此時診所分類再G3。雖然建物被歸類在G2若建物面積低

於200平方公尺，免變更建物使用用途。所以只要符合上述

的⒈跟⒉就允許使用。上面是我會計師查詢的供您參考)好

呦好呦。請問頂讓部分器具可以列清單嗎，然後頂讓的部分

是否可以用公司頂讓，然後租約用個人」、「想請問姐，妳

們是哪一年度接手的。(應該是109年的12月。109/12/15)再

前一手您認識嗎？(不認識、我是從網路上看到過來頂讓

的…)好的，但妳們之前有簽合約嗎？頂讓的部分(有)所以

後來違建的部分，就是您接手了，目前狀況有一點麻

煩。」、「⒉恢復室內的大廁所空間，根據105年申請的版

本並沒有淋浴及馬桶設備，這部份我們再坐視裝申請的時候

可能要先拆除。⒊器械室空間，根據105年版本，因涉及含

蓋違建部分，這個區塊我們要再重新修正平面配置。整個後

面都無法動，佔用公共逃生用地…室內違建的部分，佔用公

共空間逃生安全的部分，設計師已經拍照」等語(卷1第31-3

3、135-231頁)。

  ⑶另就原告法定代理人、配偶黃雯琪、及系爭房屋所有權人間

之對話紀錄亦略以：「@羅一峯Wilson(房東)請問有最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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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稅單嗎？登記診所需要用到…(羅一峯Wilson(房東)：

我將會提供桂芳一切市政/衛生單位所需的文件…建議你們

可以先準備文件，需要屋主簽的文件例如裝修許可申請書還

是台北市政府衛生局的同意書，簽約當天我們現場簽名蓋

章，幫你們省時間)…早安，羅房東先生，設計師有要調

圖，請問方便跟您要身分證影本，上面註記僅供調圖用，台

北市政府建管處…」、「黃雯琪：房東先生午安，我們合約

裡有提到合約結束要拆除隔間返還，但是現在有一個問題，

就是房屋現況是有外推的，而且現場有很多的浴室廁所。拆

除返還是連廁所都拆光，還是說房屋原狀是有部分廁所的，

這個部分是否可以明確界定一下？因為如果承租當下現場不

存在的東西，例如管線管道或原始廁所，屆時要返還可能也

會有爭議」、「(羅一峯Wilson(房東)：黃醫生，貴方付出

頂讓金係指頂讓屋況為貴方認可的現狀屋況，故恢復原狀為

當初我方交往時的屋況。但是我們星期五上午再共同會勘現

狀。…現在沒有電梯了)」、「黃雯琪：這兩個是目前屋況

跟原始屋況差最多的地方，到時候是要還原成這樣嗎(羅一

峯Wilson(房東)：我不清楚另一個圈目前是何狀況。我們星

期五上午再共同會勘現狀好嗎？)還有現在有一個比較大的

問題是前後都有面積很大的違建。我方擔心裝修的時候會產

生嚴重的問題。(羅一峯Wilson(房東)：不要擔心，我們星

期五上午再共同會勘現狀好嗎？)很可能我們一報裝修就被

市政府列管拆除。(羅一峯Wilson(房東)：原來妳是對這方

面有擔憂，那設計師怎麼說呢？設計師有經驗會處理的，而

且我們沒有跟鄰居結怨…所以沒碰過這問題。與鄰居為善，

敦親睦琴是很重要的，我原本星期五見面就有一個小故事要

跟你們說的，見面再講。倒是補充一下…違建處不要動外觀

就不會被舉報。設計師要合法裝潢就要申請室內裝修許可

證。我不是設計師所以不專業，我只知道天花板裝潢，隔間

牆拆除與建造，地板結構體更鄧，如泥坐墊高或者是挖洞都

需要申請，室內裝修許可申請範圍，需要請設計師查詢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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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營建署，要將圖送審，至於沒有動到的結構就不用申請。

黃醫師有提到錢後違建的部分，我知道市政府規定既有增建

部分只要不要拆掉重蓋，就不用擔心被舉報。難不成你是想

將前、後兩的違建全部拆掉重做？萬萬不可有如此這般的作

為！)黃雯琪：因為公會一直有通知我們明年1/1號起，需要

修復(包含重新裝潢)的違建會被報拆，之前選舉所以一直沒

有公告下來。這是設計師說的。…先稍等好了，我先把所有

狀況釐清，再決定要不要租。如果實坪只有30多坪，還要冒

著被檢舉市府拆除的風險，醫療單位也常常要面臨衛生局的

挑戰。今天不是要凹租金，但我同樣租金，可以去租個合法

合規的地方」、「原告法定代理人：早安，我是薛醫師，跟

設計師與律師討論過後，我們要先跟市府申請上一手經營者

申請到的室內裝修許可竣工圖，因為市政府沒有掃描到雲

端，跨年關係，所以調閱紙本要等到1/5號。確認上一手經

營者申請裝修的合法範圍為參考，作為本次裝修依據。所以

我們暫定拿到竣工圖後，再來討論如何裝修，以及討論如何

簽訂合約租約。我經營診所已經第八年了，診所可能發生的

眉眉角角我很清楚。商場。誠信也。醫療美容風險已經很

高，我們不想在有更多行政上，以及未來可能跟房東或seli

na姐產生不必要的民事糾紛。講清楚說明白，大家心安理得

賺該賺的錢。我想的就這樣而已。謝謝。」等語(卷1第249-

279頁)。

　⑷依照對話紀錄，系爭房屋因存在違建，於雙方簽訂店面頂讓

合約書前，原告並不知悉，且被告及房東均未曾告知原告有

違建之情形，亦未交付竣工圖，直到簽訂店面頂讓合約書之

後，原告再取得房東身份證影本，方能申請取得竣工圖，而

與此時原告才知悉有違建情形，而且亦因為違建情形，致原

告無法依照原先規劃建置診所，並無法以之申請室內裝修許

可證，此亦為兩造未為爭執，應可確定；其次，被告答辯主

張：原告就系爭店面不得作為診所營業登記使用未為舉證說

明，未盡其舉證責任，原告因個人原因於締結店面頂讓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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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後，逕自反悔不與訴外人羅一峯(房東)簽訂房屋租賃契

約，實與被告毫無干係等語，但是，被告原經營之店面「Wh

ite Spa & Salon」並非醫療診所，原告頂讓系爭房屋後即

必須重新進行室內裝潢改建，而且兩造於簽訂系爭合約時，

被告業已知悉原告頂讓之目的乃為經營醫療診所使用，若無

從合法申請室內裝修許可證進行改建，原告自無從為合法經

營醫療診所，亦將使原告無法向衛生主管機關申請醫療診所

之營業登記，則被告前揭答辯，即非有據；再者，宏恩醫療

財團法人宏恩綜合醫院(下稱宏恩醫院)能否取得醫療單位之

許可，乃主管機關與宏恩醫院間之關係，並無從以此即可認

為該址符合臺北市診所及醫事機構之相關規定，因此，原告

主張：宏恩醫院目前使用系爭房屋做為醫療院所，並不代表

為「合法」使用，且被告亦無法證明宏恩醫院於簽立租約前

已得知系爭房屋有違章建築，亦無從以此比附援引而推認兩

造契約效力，被告未依債務本旨為給付等語，即非無據，可

以確定。

　⑸被告既未依兩造間系爭合約交付足以合法經營醫療診所之房

屋，自屬因可歸責於被告之原因致不完全給付，原告本得依

不完全給付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損害；而系爭房屋業經被告

與宏恩醫院另行簽訂店面頂讓合約，並將系爭房屋交付宏恩

醫院占有使用，亦有對話紀錄在卷可按(卷1第65-73頁)，則

原告即無從再就系爭房屋為占有或使用，已屬給付不能，原

告自得依民法第226、256條規定解除契約，被告即應返還其

已受領之頂讓金660,000元，而被告亦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

其繼續保有頂讓金660,000元係有法律上原因，因此，原告

主張：原告業已於112年1月7日向被告代理人為解除契約之

意思表示，並於112年5月2日以宏達法律事務所函催告請求

被告返還受領之頂讓金660,000元等語，即非無據，應予准

許。

　㈣末按契約解除時，當事人雙方應回復原狀，其受領之給付為

金錢者，應附加自受領時之利息償還之。給付無確定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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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

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

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

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

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229條、第233

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民法第259條第2款、第229條、第23

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依民法第226條、第256

條、第179條等規定解除兩造間之系爭合約，並請求被告返

還已受領之頂讓金660,000元為有理由，已如前述，因此，

揆諸前揭規定，原告請求自被告受領時(即111年12月25日)

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亦為有據，亦應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給付660,000元，及自111年12月25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

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一一論述，

附此敘明。

六、本判決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

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

七、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有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

    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2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蘇嘉豐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3　　日

                                書記官　陳亭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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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3688號
原      告  昕芹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薛乃維  
訴訟代理人  張軒豪律師
            莊鎔瑋律師
被      告  元邑國際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瑋    
訴訟代理人  游弘誠律師
            伍經翰律師
            黃仕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價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660,000元，及自民國111年12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台幣230,00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台幣660,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昕芹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為設立醫療診所之目的，洽詢可受讓作為醫療診所之營業處所，遂於111年12月25日與被告元邑國際有限公司簽訂店面頂讓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頂讓位於台北市○○路0段00巷00號1樓及地下室之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並交付頂讓金新台幣(下同)66萬元予被告代理人遊馥瑜。
  ㈡被告代理人遊馥瑜明知原告頂讓系爭房屋係為設立醫療診所使用，原告於簽訂系爭合約前後多次向遊馥瑜要求提供系爭房屋之使用執照及建築執照，惟均經遊馥瑜拒絕提供，而於兩造簽訂系爭合約，原告給付頂讓金後，經原告委請室內設計公司查調系爭房屋相關執照時，始得知系爭房屋之地下室全部屬於防空避難空間，1樓平面更有1/2以上面積為違章建築，依診所及醫事機構開業及遷址登記之相關法令規定，完全不得作為醫事機構使用。
  ㈢被告惡意隱瞞系爭房屋有相當面積無法作為醫事機構使用，故原告於112年1月7日向被告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被告及代理人遊馥瑜收受原告解除系爭合約之意思表示後，竟未退還系爭合約價金，又逕自與訴外人宏恩醫療財團法人宏恩綜合醫院簽訂頂讓合約並收取價金，被告並於112年4月13日就本件爭議委任德益法律事務所寄發律師函(惟誤寄發予訴外人黃雯琪)，原告則於112年5月5日委任宇達法律事務所寄發律師函予被告，函請被告於10日內出面協商、返還66萬元之價金，被告至今仍置之不理。
  ㈣實務上認頂讓契約係屬買賣契約，「頂讓」與「買賣」間僅係用詞之差異，本件兩造簽立原證1之店面頂讓合約書約定「甲方同意以新台幣66萬元將下列頂讓給乙方，並讓以方於此有營業之權力(應為：利)」，屬民法第345條第1項所稱之買賣契約，而應適用民法買賣之規定。被告雖辯稱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3項記載之內容「協助乙方與房東簽立房屋租賃契約…」等語，而應屬於委任性質，但是，系爭契約第1條第3項之前方□兩造並未勾選，可知此並非兩造達成契約合意之一部，並無法以此認定系爭契約有委任之性質。且被告亦未提出任何實務見解認定頂讓契約有民法委任之性質，而可類推適用委任之規定，更遑論所謂「協助」之性質近似於民法之委任，被告所辯已超出契約文議解釋之範圍，顯不可採。
  ㈤又依建築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建築物非經申請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不得擅自建造或使用或拆除」，被告所頂讓系爭房屋有違章建築存在，影響建物使用甚鉅，依上開建築法規定違章建築不得使用，被告不爭執兩造簽立系爭契約後原告才知悉系爭房屋有違章建築之事實，亦不爭執違章建築不得使用、更無法作為診所使用之法規。
  ㈥被告明知原告頂讓系爭房屋係為設立醫療診所使用，惟系爭房屋之地下室及1樓1/2以上面積依法均不得作為醫療診所使用，原證8之臺北市診所及醫事機構開業及遷址登記申辦說明即載明「3.請先行檢視診所設立所在地之…⑵建築物使用執照用途是否符合建築相關規定辦理。…⑹房屋違建、增建、花台、陽台、平台、露台、騎樓、天井、登載用途為停車場或防空避難室不得申請為機構面積使用。⑺面積未達500㎡之診所及醫事機構，如有公共安全疑慮等或醫療機構申請使用面積無法由衛生局判定不得占用之相對位置及面積等之情形，須會同建管處、消防局現場會勘。⑻建築物室內辦理裝修，請依建築物施內裝修管理辦法取得建築物室內裝修合格證明」等語，可證系爭房屋有違建存在即無法設立診所，被告所為之給付自屬「非依債務本旨提出給付」，並不生提出之效力，原告自得拒絕受領，而不負受領遲延之責。
  ㈦且被告於得知其給付未符債之本旨後，並未反對原告解除契約，卻另行與訴外人宏恩醫療財團法人宏恩綜合醫院簽訂頂讓契約，並將系爭合約所載之買賣標的物交付與訴外人宏恩醫療財團法人宏恩綜合醫院，並拒絕返還原告所給付之頂讓金，原告自得依第226條、第256條規定解除契約。
  ㈧因此，被告無法依債之本旨提出給付，係屬民法第226條之可歸責於債務人之給付不能，依民法第256條規定原告自得解除契約，原告已於112年1月7日向被告代理人發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被告即應依民法第259條第1款、第2款或不當得利等規定，返還原告66萬元及自111年12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㈨而被告雖辯稱系爭房屋現為宏恩綜合醫院使用等語，惟此與原告是否得主張解除契約並無直接關聯，亦無法推論原告主張解除無理由，查訴外人宏恩綜合醫院其目前正在使用系爭房屋做為醫療院所，並不代表訴外人宏恩綜合醫院為「合法」使用，且被告亦無法證明訴外人宏恩綜合醫院係於其簽立租約前已得知系爭房屋有違章建築之事實，自不得以此推論原告主張無理由。
  ㈩被告復辯稱其已將系爭房屋騰空，並將設備、器具完成點交等語，惟查原證1第3頁雖有原告法定代理人薛乃維之配偶黃雯琪之簽名，然此並無法證明被告有將系爭房屋及設備、器具完成點交，若點交已完成被告自不可能將系爭房屋及設備、器具另為頂讓，且被告又主張得依民法第231條受領遲延之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可證被告並未完成系爭房屋及設備、器具之點交。
  被告雖又辯稱其對系爭房屋有違建存在一事並不知悉，不可歸責於被告等語，惟查被告並未依債之本旨提出給付，當屬可歸責於債務人之給付不能，且被告原為系爭房屋之承租人，依法可向行政機關調取圖面，系爭房屋有無違建存在為其可得而知，且被告更於本件審理時自承有至系爭房屋看過即可知該處有違建(參113年1月17日言詞辯論筆錄第2頁第21-26行)，卻又辯稱其對系爭房屋有違建存在一事並不知悉，說詞反覆顯不可採。
  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66萬元，及自111年12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意旨略以：　　
　㈠兩造間系爭店面頂讓合約書第1條約定「甲方同意以新台幣66萬元將下列頂讓給乙方，並讓乙方於此有營業之權力(應為權利)第1項：店面(不含房地產所有權)第2項：包括器具(設備器具清單另附之，點交時由乙方簽收)第3項：協助乙方與房東簽立房屋租賃契約，或將現有未到期之契約權力(應為權利)轉移與乙方。」等語，而上開條文第1項、第2項之合約內容為被告轉讓系爭房屋營業之權利、系爭房屋內設備及器具予原告，自契約內涵觀之，其性質當屬買賣契約，應適用民法上買賣之相關規定。另系爭頂讓合約書第1條第3項之內容為被告協助原告與房東簽訂房屋租賃契約或將現有未到期之契約權利移轉予原告，核其契約內涵與民法上委任規定相似，則該合約書第3項應適用民法委任之相關規定。
　㈡合約書第1條第3項「協助乙方與房東簽立房屋租賃契約，或將現有未到期之契約權力(應為權利)轉移與乙方。」之部分並未於兩造簽訂之契約書中勾選，若依文義解釋判斷，則被告之給付義務應僅包含合約書第1條第1項及第2項，而就第3項之內容即關於與房東簽立房屋租賃契約，或將現有未到期之契約權利移轉與乙方之部分，乃未見於系爭合約書文義。
　㈢本件兩造於111年12月6日開始就臺北市○○區○○路○段00巷00號1樓及地下室之店面頂讓事宜進行協商，原告與設計師分別於12月8日、14日至現場進行丈量，並於12月16日、17日匯款總計新台幣10萬元斡旋金作為系爭店面頂讓合約之訂金。兩造於12月19日簽訂系爭房屋頂讓合約書，於簽訂契約後，被告依原告要求將美容床、美髮椅留於店面供原告營業使用、傳送設備及器具清單業經原告確認並完成點交，後續亦將店面及後巷進行清理並結清水電，於12月25日被告將剩餘款項新台幣56萬元結清。從而，被告既已將店面整理至可供原告隨時營業之狀態且依約與原告將店內設備及器具進行確認並完成點交(頂讓合約書於111年12月25日經黃雯琪簽收)，被告已履行系爭店面頂讓合約第1條第1項、第2項之給付義務，故依系爭店面頂讓合約之規定，則受領原告給付66萬元價金自屬有據。
　㈣兩造於111年12月17日就頂讓事宜協商，原告曾透過Line詢問被告：「房東那邊，我們再談談看，看有沒有寬限期，樓上手術房需要施工，又剛好過年。」等語，被告於12月18日即向原告表示房東已同意減免租金一個月優待供其裝潢，並持續協助原告與房東簽訂房屋租賃契約，包含告知房屋租約之保證人及公證事項、傳送房屋租賃契約供原告先行審酌並協助回答房屋租賃契約疑義，且為便於原告與房東間能直接溝通，被告12月19日於Line創建成員包含被告、原告及房東之群組，群組名稱「仁愛路店面」，由上述可知被告確已協助原告與房東簽訂房屋租賃契約，並已完成系爭店面頂讓合約第1條第3項之給付義務。
　㈤因此，原告於簽訂系爭店面頂讓合約後，經被告屢次協助其向房東洽談租約事宜，仍遲不向房東締結房屋租賃契約，並於112年1月7日向被告表示不欲頂讓，縱事後原告因自己之原因而拒絕與房東簽訂房屋租賃契約，仍不影響被告已確實履行系爭店面頂讓合約第1條第3項之給付義務，既被告業已依約提出給付，或依系爭店面頂讓合約及民法委任之規定，原告自有給付價金66萬元之義務。
　㈥依系爭店面頂讓合約第6條「若有違上述任一條均屬違約，乙方有拿回頂讓金之權力(應為權利)甲方不得有任何意義(應為異議)。」之規定，被告既已依約提出給付並協助原告與房東簽訂租賃契約之事宜，惟原告於簽訂系爭店面頂讓合約並經點交完成後，遲未受領物品，又於111年12月28日於被告、原告及房東之Line群組中擅自以自己事由，拒絕與房東簽訂房屋租賃契約，復於112年1月7日向被告表示「我們決定不頂了」等語，顯因自己之事由而陷於給付遲延，依系爭店面頂讓合約第6條反面解釋，被告既無違約，則無需返還頂讓金66萬元予原告。
　㈦原告並曾向被告表示「若您有認識相關行業的，再麻煩介紹我一下，我再頂出去」等語，請求被告持續幫忙找人頂讓，足見被告已將上開店面之營業權讓與原告。惟原告與房東並無租賃契約存在，為避免店面隔間遭拆除而不易使原告將店面再次頂讓出去，被告因而持續代原告負擔112年1月至3月份之房屋租金、二代健保等稅費共計473,085元，是以，無論依民法第231條第1項、第546條第1項及第3項等規定，被告非但無須返還66萬元予原告，且原告應賠償被告473,085元之損害。
　㈧而頂讓契約本即為無名契約，參酌司法實務對契約解釋之方式即可知，於判斷我國法無明文之契約性質時應視當事人之真意、締約之脈絡，並依其契約之內容實質認定之。換言之，所謂頂讓契約並非僅具有唯一固定之契約性質，而係應就契約各條項進行實質判斷並適用法律相關之規定，原告僅引用關鍵字包含「頂讓」之一判決即草率認定本件合約書全部適用買賣之規定，卻未見原告對於其所引用之判決與本件合約書第1條第3項之規定有何相似之處進行說明，而逕謂：「查現行實務見解均認定頂讓契約係屬買賣契約，『頂讓』與『買賣』間僅係用詞之差異，所謂頂讓即係買賣」等語，是原告仍未就其所引用判決與本件系爭合約書有任何具體論證，而僅空言以相同具「頂讓」之二不相干合約即輕率為契約之解釋，此顯非探求當事人真意、正確解釋契約性質之基本原則。因此，本件系爭合約書應依各條項分別探求當事人真意，當契約係具有兩個以上契約應有之內容合併為單一之契約時，則應分別適用各該權利義務所屬類型之法律規定，原告逕謂「所謂頂讓即係買賣」等語，而未探求各條項之具體意思，不足為採。
　㈨又本件原告於簽立系爭合約書後，復因自己原因反悔不與房東簽立房屋租賃契約直至提起本件民事訴訟之時，仍對於系爭店面是否確實不得作為其診所營業使用不甚清楚，是原告之起訴不具絲毫端緒，且所欲證明之待證事實，充其量僅為其個人主觀上之臆測，尤其，原告聲請向臺北市都發局建管處及衛生局函調系爭店面之「平面圖」、「室內裝修竣工平面圖」及「建築物使用執照」調查之證據，核係無法充分掌握其主張之必要事實與證據，並企圖藉由法院函調大量資料，從中獲取新事實或新證據，藉以支持其主張，乃屬摸索證明，自屬不合法。
　㈩況系爭店面現為宏恩綜合醫院作為醫療場所之事實，足見原告在與被告簽立系爭合約書後，又反悔不向房東締結房屋租賃契約而對被告提起本件民事訴訟之時，並未有任何實質上得以證明「不得作為醫療營業場所」之證據以支持原告之主張，而原告僅憑自己之原因拒絕與房東締結房屋租賃契約，自非可歸責於被告，反應屬可歸責於原告。尤其，系爭店面既已作為宏恩綜合醫院醫療場所營業使用，是原告聲請調查證據之待證事實與本件原告之請求間欠缺關聯性，亦不具任何必要性。
　甚且，被告仍好意協助原告尋找欲頂讓之下家，實已仁至義盡。然原告卻欲函詢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系爭店面得否全部作為診所使用，實則已非被告依系爭合約書所應負之義務。
　再者，系爭店面是否確實無法為營業登記乃本件起訴之重要前提事實，此乃攸關本件原告之起訴是否具任何端緒，然此前提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原告迄今始終無法就系爭店面是否確實不得作為診所營業登記使用為舉證說明，反而僅以陳報狀表示系爭店面存有「違建」，然得否為「營業登記」與存有「違建」係屬兩事，原告顯然未盡其舉證責任。因此，原告因自己之個人原因於締結店面頂讓合約書後，逕自反悔不與訴外人羅一峯(房東)簽定房屋租賃契約，實與被告毫無干係。
　而被告原先僅為頂讓系爭店面進行營業之前手，且於系爭店面營業期間均得正常營運，並無遭相關主管機關取締之紀錄，對於系爭店面是否存有違建，自始毫不知情，自無「向原告說明系爭店面建築存有違建」之可能。原告所訴者，顯然不可歸責於被告，被告自不應負返還價金之責。一、被告原先僅為頂讓系爭店面進行營業之前手，且於系爭店面營業期間均得正常營運，並無遭相關主管機關取締之紀錄，對於系爭店面是否存有違建，自始毫不知情，自無「向原告說明系爭店面建築存有違建」之可能。原告之主張顯然不可歸責於被告，被告自不應負返還價金之責。
　又基於債之相對性原則，訴外人羅一峯並非系爭合約之當事人，則訴外人羅一峯究有無告知原告系爭店面存有違建，實與被告無涉，況被告對此亦無從得知且毫不知悉，自無向原告說明系爭店面有違建可能，依此「是否存有違建」與「得否為營業登記」顯係二事，原告竟將二事混為一談，顯然原告起訴所稱「無法作為營業登記」云云僅為其主觀上之臆測，而非有何具體之法律上主張或依據。
　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經查，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系爭店面頂讓合約書、LINE對話紀錄截圖、律師函、台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網站說明及市民複印建築執照原圖暨縮影申請書等文件為證(卷1第23-97、301-315、339-343頁)；被告則否認原告之主張，而以前詞茲為抗辯，並提出LINE對話紀錄截圖等文件為證(卷1第135-279頁)；是本件所應審究者為：系爭店面頂讓合約之法律性質為何？原告依民法第226條、第256條規定解除契約，並請求被告返還頂讓金66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有無理由？以下分別論述之。
　㈡就系爭店面頂讓合約性質部分：
　⑴按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當事人得自行決定契約之種類及內容，以形成其所欲發生之權利義務關係。就當事人所訂定契約之定性，應依當事人所陳述之原因事實，並綜觀其所訂立契約之內容及特徵，將契約所約定之事項或待決之法律關係，置入典型契約之法規，比對其是否與法規範構成要件之連絡對象相符，以確定其實質上究屬何類型之契約(有名契約、無名契約、混合契約，或契約之聯立)，或何種法律關係，俾選擇適用適當之法規，以解決當事人之糾紛(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46號)。又混合契約係以二個以上契約應有之內容合併為其內容之單一契約，當事人負有數個不同類型權利義務，應分別適用各該權利義務所屬契約之類型之法律規定，以判斷其效力(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428號)。
　⑵查本件兩造間於111年12月19日簽訂之系爭店面頂讓合約書前言及第1條約定：「甲方就坐落台北市○○區○○路○段00巷00號1樓及地下室。甲乙雙方茲因店面轉讓事宜，雙方達成下列協議如下：」、「店名為White Spa & Salon，招牌名稱為White Spa & Salon，使用範圍：一樓及地下室。甲方(即本件被告)同意以66萬元將下列頂讓給乙方(即本件原告)，並讓乙方於此有營業之權利。⒈店面(不含房地產所有權)。⒉包括器具(設備器具清單另附之，點交時由乙方簽收)⒊協助乙方與房東簽立房屋租賃契約，或將現有未到期之契約權利轉移與乙方」等語，有系爭店面頂讓合約書在卷可按(卷1第23-25頁)，且為兩造不予爭執，勘予確定。
　⑶因此，觀諸上開約定，被告係將其營業使用之「台北市○○區○○路○段00巷00號1樓及地下室」、「店名為White Spa & Salon，招牌名稱為White Spa & Salon」，而將其中「⒈店面(不含房地產所有權)。⒉包括器具(設備器具清單另附之，點交時由乙方簽收)」轉讓予原告，核其性質與買賣契約無異，自應適用民法上買賣之相關規定，此部分亦為雙方不予爭執，亦堪確定。
　⑷但是就系爭店面頂讓合約書第1條第3項「⒊協助乙方與房東簽立房屋租賃契約，或將現有未到期之契約權利轉移與乙方」之部分，被告雖答辯主張：未於兩造簽訂之契約書中勾選，依文義解釋判斷，則被告之給付義務僅包含合約書第1條第1、2項等語，並主張此部分為委任關係，以為答辯，雙方所簽訂之系爭店面頂讓合約書，除上述被告所有之物品轉讓予原告之賣賣關係外，尚且包含被告將其與房東之租賃關係轉讓予原告，亦即被告需終止其與房東之租賃關係，同時並達成原告與房東間之租賃關係，否則原告根本無法取得系爭店面之經營權利，因此必須全部完成上揭租賃關係之終止與建立，如此方能完成店面頂讓合約書之目的，應可確定；據此若原告若僅買受被告「White Spa & Salon」店面之營業及設備，而未與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簽訂新租賃契約，抑或承受原承租人即被告與房屋所有權人之租賃契約，將使買受被告店面之原告，根本無法繼續使用系爭房屋，即非兩造所簽訂店面頂讓合約之目的，因此，審酌上情後應認雙方間之系爭合約應包含合約書第1條第3項「協助乙方與房東簽立房屋租賃契約，或將現有未到期之契約權利轉移與乙方」之部分，自應確定。
　⑸況且，在雙方就系爭店面頂讓之商討過程中，兩造間之對話紀錄記載略以：「(被告：請提供我您的公司名稱，我請會計做收據)原告：昕芹股份有限公司00000000(以後是用這公司跟房東簽約嗎？)…可以用法人承租嗎，如果可以，會用這間公司…有一些租賃的問題，下診再問您」、「房東那邊，我們再談談看，看有沒有寬限期，樓上手術房需要施工，又剛好過年(明白、我幫您問問…您希望多久的施工期？我幫您問問房東？)2-3個月方便嗎…(一般都是1個月左右、姐盡全力跟他溝通看看好嗎)好，一個月也很棒了(盡量要求1.6個月)」、「(薛醫師早安！目前房東已同意免租金一個月裝修期及用您個人簽租賃合約，但需要一位保證人，另外租約需要公證！如果您同意，再麻煩將您及保證人的身分證傳給我，房東要約公證律師，希望在月底前完成，我的部分也可以提前將房屋交給您！再看薛醫師的詩間？)…未來診所掛牌院長會是我太太黃醫師，所以租約應該會用我太太的名字簽約。(好的、那您做她的保人…今天會將頂讓合約傳給您！房東問您們有用支票嗎？租金部分可以開支票嗎？…會請房東的律師準備好公證合約給您參考)」、「(新租約供薛醫師審閱)…這部分有點不太明白…我看診回的慢，所以同不同意現狀返還，是要怎麼確立呢？(他是指如果你同意承租時，用現況交屋是可以不用我拆空隔間淨空給您，我明天會回仁愛路將目前屋況重新拍照片給您！OK嗎？)但如果我樓上有部分改造成手術室，歸還時需要把隔間打掉嗎(我問問房東)可以開群組討論」、「(房東只到3/15、不然得把整間隔間拆除還他)他不敢的，因為拆除，要連所有的違建，前面，還有後面佔用逃生空間都要歸還，他不會願意的，拆完只剩30幾坪(唉~昨天還約我在店裡續半個月的約、還付了半個月租金！你應該有看到內容吧)」等語，有上開對話紀錄在卷可憑(卷1第37、135-173頁)，足見雙方在簽訂系爭合約前，已就原告承接被告與房屋所有權人間之租賃契約為商討，被告並協助原告與房屋所有權人簽訂承接之租賃契約，在原告尚未與房屋所有權人簽訂承接之租賃契約前，被告尚且與房屋所有權人續約，因此，被告主張：系爭合約不包含第1條第3項之約定等語，即非有據，亦可確定。
　⑹準此，依系爭合約條文及兩造間就系爭合約討論過程，則系爭合約即包括：①原告買受被告於系爭店面設備、②被告協助原告「與房東簽立房屋租賃契約，或將現有未到期之契約權利轉移」，即堪確認，從而，系爭合約為買賣及承接原承租人地位之混合契約，即可確定。
  ㈢就原告依民法第226條、第256條規定解除契約之部分：
　⑴按債務人負有依債務本旨為給付之義務，違背債務之本旨為給付，即屬不完全給付，為瑕疵之給付，債務人如主張其已為給付，當由其負證明之責，雖債權人於受領給付後，以債務人給付不完全為由，請求債務人損害賠償，關於給付不完全之點，應轉由債權人負舉證責任，惟不完全給付，非有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為債務人免責要件，故債務人以不完全給付係因非可歸責於己之事由所致為抗辯，就此仍應由債務人證明之，故若債務人所提出債務給付未符合債務本旨，自應構成不完全給付。又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前項情形，給付一部不能者，若其他部分之履行，於債權人無利益時，債權人得拒絕該部之給付，請求全部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債務人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不生提出之效力。債權人於有第226條之情形時，得解除其契約。民法第423條、第226條第1項、第235條、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　
　⑵本件系爭合約為買賣店面設備及承接原承租人地位之混合契約，已如前述，而原告契約目的係為經營醫療診所使用，此亦有兩造間LINE對話紀錄略以：「(薛醫師：請問仁愛路的店有進一步的消息嗎？)早安，我們還會再跟設計師約一次看一下防火是否可以設置診所喔」、「今早設計師會去詢問地下室相關法規是否合規，晚一點會再跟您做確認喔」、「您好，方便週二設計師再去丈量確認一次嗎？謝謝您(可以啊、可以中午前嗎？)」、「(薛醫師：今天上午設計師有來現場很仔細的丈量過了、不知道您這邊的決定？)有喔，我再等設計師畫圖，確認完跟您說(明天會確認嗎？因為你確認我就不接另一組客人。還是你明天可以先點付握權金？)我問一下…我先付個斡旋金，然後約時間聊」、「(這是能登記診所的…土地使用分區：第四種住宅區  第7組醫療保健服務業診所  允許使用…建物使用目的：⒈病床數應該未達10床吧？⒉這1樓面積應該低於200平方公尺？如果是，此時診所分類再G3。雖然建物被歸類在G2若建物面積低於200平方公尺，免變更建物使用用途。所以只要符合上述的⒈跟⒉就允許使用。上面是我會計師查詢的供您參考)好呦好呦。請問頂讓部分器具可以列清單嗎，然後頂讓的部分是否可以用公司頂讓，然後租約用個人」、「想請問姐，妳們是哪一年度接手的。(應該是109年的12月。109/12/15)再前一手您認識嗎？(不認識、我是從網路上看到過來頂讓的…)好的，但妳們之前有簽合約嗎？頂讓的部分(有)所以後來違建的部分，就是您接手了，目前狀況有一點麻煩。」、「⒉恢復室內的大廁所空間，根據105年申請的版本並沒有淋浴及馬桶設備，這部份我們再坐視裝申請的時候可能要先拆除。⒊器械室空間，根據105年版本，因涉及含蓋違建部分，這個區塊我們要再重新修正平面配置。整個後面都無法動，佔用公共逃生用地…室內違建的部分，佔用公共空間逃生安全的部分，設計師已經拍照」等語(卷1第31-33、135-231頁)。
  ⑶另就原告法定代理人、配偶黃雯琪、及系爭房屋所有權人間之對話紀錄亦略以：「@羅一峯Wilson(房東)請問有最新的房屋稅單嗎？登記診所需要用到…(羅一峯Wilson(房東)：我將會提供桂芳一切市政/衛生單位所需的文件…建議你們可以先準備文件，需要屋主簽的文件例如裝修許可申請書還是台北市政府衛生局的同意書，簽約當天我們現場簽名蓋章，幫你們省時間)…早安，羅房東先生，設計師有要調圖，請問方便跟您要身分證影本，上面註記僅供調圖用，台北市政府建管處…」、「黃雯琪：房東先生午安，我們合約裡有提到合約結束要拆除隔間返還，但是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房屋現況是有外推的，而且現場有很多的浴室廁所。拆除返還是連廁所都拆光，還是說房屋原狀是有部分廁所的，這個部分是否可以明確界定一下？因為如果承租當下現場不存在的東西，例如管線管道或原始廁所，屆時要返還可能也會有爭議」、「(羅一峯Wilson(房東)：黃醫生，貴方付出頂讓金係指頂讓屋況為貴方認可的現狀屋況，故恢復原狀為當初我方交往時的屋況。但是我們星期五上午再共同會勘現狀。…現在沒有電梯了)」、「黃雯琪：這兩個是目前屋況跟原始屋況差最多的地方，到時候是要還原成這樣嗎(羅一峯Wilson(房東)：我不清楚另一個圈目前是何狀況。我們星期五上午再共同會勘現狀好嗎？)還有現在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是前後都有面積很大的違建。我方擔心裝修的時候會產生嚴重的問題。(羅一峯Wilson(房東)：不要擔心，我們星期五上午再共同會勘現狀好嗎？)很可能我們一報裝修就被市政府列管拆除。(羅一峯Wilson(房東)：原來妳是對這方面有擔憂，那設計師怎麼說呢？設計師有經驗會處理的，而且我們沒有跟鄰居結怨…所以沒碰過這問題。與鄰居為善，敦親睦琴是很重要的，我原本星期五見面就有一個小故事要跟你們說的，見面再講。倒是補充一下…違建處不要動外觀就不會被舉報。設計師要合法裝潢就要申請室內裝修許可證。我不是設計師所以不專業，我只知道天花板裝潢，隔間牆拆除與建造，地板結構體更鄧，如泥坐墊高或者是挖洞都需要申請，室內裝修許可申請範圍，需要請設計師查詢內政部營建署，要將圖送審，至於沒有動到的結構就不用申請。黃醫師有提到錢後違建的部分，我知道市政府規定既有增建部分只要不要拆掉重蓋，就不用擔心被舉報。難不成你是想將前、後兩的違建全部拆掉重做？萬萬不可有如此這般的作為！)黃雯琪：因為公會一直有通知我們明年1/1號起，需要修復(包含重新裝潢)的違建會被報拆，之前選舉所以一直沒有公告下來。這是設計師說的。…先稍等好了，我先把所有狀況釐清，再決定要不要租。如果實坪只有30多坪，還要冒著被檢舉市府拆除的風險，醫療單位也常常要面臨衛生局的挑戰。今天不是要凹租金，但我同樣租金，可以去租個合法合規的地方」、「原告法定代理人：早安，我是薛醫師，跟設計師與律師討論過後，我們要先跟市府申請上一手經營者申請到的室內裝修許可竣工圖，因為市政府沒有掃描到雲端，跨年關係，所以調閱紙本要等到1/5號。確認上一手經營者申請裝修的合法範圍為參考，作為本次裝修依據。所以我們暫定拿到竣工圖後，再來討論如何裝修，以及討論如何簽訂合約租約。我經營診所已經第八年了，診所可能發生的眉眉角角我很清楚。商場。誠信也。醫療美容風險已經很高，我們不想在有更多行政上，以及未來可能跟房東或selina姐產生不必要的民事糾紛。講清楚說明白，大家心安理得賺該賺的錢。我想的就這樣而已。謝謝。」等語(卷1第249-279頁)。
　⑷依照對話紀錄，系爭房屋因存在違建，於雙方簽訂店面頂讓合約書前，原告並不知悉，且被告及房東均未曾告知原告有違建之情形，亦未交付竣工圖，直到簽訂店面頂讓合約書之後，原告再取得房東身份證影本，方能申請取得竣工圖，而與此時原告才知悉有違建情形，而且亦因為違建情形，致原告無法依照原先規劃建置診所，並無法以之申請室內裝修許可證，此亦為兩造未為爭執，應可確定；其次，被告答辯主張：原告就系爭店面不得作為診所營業登記使用未為舉證說明，未盡其舉證責任，原告因個人原因於締結店面頂讓合約書後，逕自反悔不與訴外人羅一峯(房東)簽訂房屋租賃契約，實與被告毫無干係等語，但是，被告原經營之店面「White Spa & Salon」並非醫療診所，原告頂讓系爭房屋後即必須重新進行室內裝潢改建，而且兩造於簽訂系爭合約時，被告業已知悉原告頂讓之目的乃為經營醫療診所使用，若無從合法申請室內裝修許可證進行改建，原告自無從為合法經營醫療診所，亦將使原告無法向衛生主管機關申請醫療診所之營業登記，則被告前揭答辯，即非有據；再者，宏恩醫療財團法人宏恩綜合醫院(下稱宏恩醫院)能否取得醫療單位之許可，乃主管機關與宏恩醫院間之關係，並無從以此即可認為該址符合臺北市診所及醫事機構之相關規定，因此，原告主張：宏恩醫院目前使用系爭房屋做為醫療院所，並不代表為「合法」使用，且被告亦無法證明宏恩醫院於簽立租約前已得知系爭房屋有違章建築，亦無從以此比附援引而推認兩造契約效力，被告未依債務本旨為給付等語，即非無據，可以確定。
　⑸被告既未依兩造間系爭合約交付足以合法經營醫療診所之房屋，自屬因可歸責於被告之原因致不完全給付，原告本得依不完全給付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損害；而系爭房屋業經被告與宏恩醫院另行簽訂店面頂讓合約，並將系爭房屋交付宏恩醫院占有使用，亦有對話紀錄在卷可按(卷1第65-73頁)，則原告即無從再就系爭房屋為占有或使用，已屬給付不能，原告自得依民法第226、256條規定解除契約，被告即應返還其已受領之頂讓金660,000元，而被告亦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其繼續保有頂讓金660,000元係有法律上原因，因此，原告主張：原告業已於112年1月7日向被告代理人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並於112年5月2日以宏達法律事務所函催告請求被告返還受領之頂讓金660,000元等語，即非無據，應予准許。
　㈣末按契約解除時，當事人雙方應回復原狀，其受領之給付為金錢者，應附加自受領時之利息償還之。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229條、第23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民法第259條第2款、第229條、第23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依民法第226條、第256條、第179條等規定解除兩造間之系爭合約，並請求被告返還已受領之頂讓金660,000元為有理由，已如前述，因此，揆諸前揭規定，原告請求自被告受領時(即111年12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亦為有據，亦應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給付660,000元，及自111年12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本判決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
七、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有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
    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2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蘇嘉豐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3　　日
                                書記官　陳亭諭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3688號
原      告  昕芹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薛乃維  
訴訟代理人  張軒豪律師
            莊鎔瑋律師
被      告  元邑國際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瑋    
訴訟代理人  游弘誠律師
            伍經翰律師
            黃仕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價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14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660,000元，及自民國111年12月25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台幣230,00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
如以新台幣660,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昕芹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為設立醫療診所之目的，洽詢可
    受讓作為醫療診所之營業處所，遂於111年12月25日與被告
    元邑國際有限公司簽訂店面頂讓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頂
    讓位於台北市○○路0段00巷00號1樓及地下室之房屋(下稱系
    爭房屋)，並交付頂讓金新台幣(下同)66萬元予被告代理人
    遊馥瑜。
  ㈡被告代理人遊馥瑜明知原告頂讓系爭房屋係為設立醫療診所
    使用，原告於簽訂系爭合約前後多次向遊馥瑜要求提供系爭
    房屋之使用執照及建築執照，惟均經遊馥瑜拒絕提供，而於
    兩造簽訂系爭合約，原告給付頂讓金後，經原告委請室內設
    計公司查調系爭房屋相關執照時，始得知系爭房屋之地下室
    全部屬於防空避難空間，1樓平面更有1/2以上面積為違章建
    築，依診所及醫事機構開業及遷址登記之相關法令規定，完
    全不得作為醫事機構使用。
  ㈢被告惡意隱瞞系爭房屋有相當面積無法作為醫事機構使用，
    故原告於112年1月7日向被告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被告
    及代理人遊馥瑜收受原告解除系爭合約之意思表示後，竟未
    退還系爭合約價金，又逕自與訴外人宏恩醫療財團法人宏恩
    綜合醫院簽訂頂讓合約並收取價金，被告並於112年4月13日
    就本件爭議委任德益法律事務所寄發律師函(惟誤寄發予訴
    外人黃雯琪)，原告則於112年5月5日委任宇達法律事務所寄
    發律師函予被告，函請被告於10日內出面協商、返還66萬元
    之價金，被告至今仍置之不理。
  ㈣實務上認頂讓契約係屬買賣契約，「頂讓」與「買賣」間僅
    係用詞之差異，本件兩造簽立原證1之店面頂讓合約書約定
    「甲方同意以新台幣66萬元將下列頂讓給乙方，並讓以方於
    此有營業之權力(應為：利)」，屬民法第345條第1項所稱之
    買賣契約，而應適用民法買賣之規定。被告雖辯稱依系爭契
    約第1條第3項記載之內容「協助乙方與房東簽立房屋租賃契
    約…」等語，而應屬於委任性質，但是，系爭契約第1條第3
    項之前方□兩造並未勾選，可知此並非兩造達成契約合意之
    一部，並無法以此認定系爭契約有委任之性質。且被告亦未
    提出任何實務見解認定頂讓契約有民法委任之性質，而可類
    推適用委任之規定，更遑論所謂「協助」之性質近似於民法
    之委任，被告所辯已超出契約文議解釋之範圍，顯不可採。
  ㈤又依建築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建築物非經申請直轄市、縣(
    市)(局)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不得擅自建
    造或使用或拆除」，被告所頂讓系爭房屋有違章建築存在，
    影響建物使用甚鉅，依上開建築法規定違章建築不得使用，
    被告不爭執兩造簽立系爭契約後原告才知悉系爭房屋有違章
    建築之事實，亦不爭執違章建築不得使用、更無法作為診所
    使用之法規。
  ㈥被告明知原告頂讓系爭房屋係為設立醫療診所使用，惟系爭
    房屋之地下室及1樓1/2以上面積依法均不得作為醫療診所使
    用，原證8之臺北市診所及醫事機構開業及遷址登記申辦說
    明即載明「3.請先行檢視診所設立所在地之…⑵建築物使用執
    照用途是否符合建築相關規定辦理。…⑹房屋違建、增建、花
    台、陽台、平台、露台、騎樓、天井、登載用途為停車場或
    防空避難室不得申請為機構面積使用。⑺面積未達500㎡之診
    所及醫事機構，如有公共安全疑慮等或醫療機構申請使用面
    積無法由衛生局判定不得占用之相對位置及面積等之情形，
    須會同建管處、消防局現場會勘。⑻建築物室內辦理裝修，
    請依建築物施內裝修管理辦法取得建築物室內裝修合格證明
    」等語，可證系爭房屋有違建存在即無法設立診所，被告所
    為之給付自屬「非依債務本旨提出給付」，並不生提出之效
    力，原告自得拒絕受領，而不負受領遲延之責。
  ㈦且被告於得知其給付未符債之本旨後，並未反對原告解除契
    約，卻另行與訴外人宏恩醫療財團法人宏恩綜合醫院簽訂頂
    讓契約，並將系爭合約所載之買賣標的物交付與訴外人宏恩
    醫療財團法人宏恩綜合醫院，並拒絕返還原告所給付之頂讓
    金，原告自得依第226條、第256條規定解除契約。
  ㈧因此，被告無法依債之本旨提出給付，係屬民法第226條之可
    歸責於債務人之給付不能，依民法第256條規定原告自得解
    除契約，原告已於112年1月7日向被告代理人發出解除契約
    之意思表示，被告即應依民法第259條第1款、第2款或不當
    得利等規定，返還原告66萬元及自111年12月25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㈨而被告雖辯稱系爭房屋現為宏恩綜合醫院使用等語，惟此與
    原告是否得主張解除契約並無直接關聯，亦無法推論原告主
    張解除無理由，查訴外人宏恩綜合醫院其目前正在使用系爭
    房屋做為醫療院所，並不代表訴外人宏恩綜合醫院為「合法
    」使用，且被告亦無法證明訴外人宏恩綜合醫院係於其簽立
    租約前已得知系爭房屋有違章建築之事實，自不得以此推論
    原告主張無理由。
  ㈩被告復辯稱其已將系爭房屋騰空，並將設備、器具完成點交
    等語，惟查原證1第3頁雖有原告法定代理人薛乃維之配偶黃
    雯琪之簽名，然此並無法證明被告有將系爭房屋及設備、器
    具完成點交，若點交已完成被告自不可能將系爭房屋及設備
    、器具另為頂讓，且被告又主張得依民法第231條受領遲延
    之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可證被告並未完成系爭房屋及設備、
    器具之點交。
  被告雖又辯稱其對系爭房屋有違建存在一事並不知悉，不可
    歸責於被告等語，惟查被告並未依債之本旨提出給付，當屬
    可歸責於債務人之給付不能，且被告原為系爭房屋之承租人
    ，依法可向行政機關調取圖面，系爭房屋有無違建存在為其
    可得而知，且被告更於本件審理時自承有至系爭房屋看過即
    可知該處有違建(參113年1月17日言詞辯論筆錄第2頁第21-2
    6行)，卻又辯稱其對系爭房屋有違建存在一事並不知悉，說
    詞反覆顯不可採。
  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66萬元，及自111年12月25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
二、被告答辯意旨略以：　　
　㈠兩造間系爭店面頂讓合約書第1條約定「甲方同意以新台幣66
    萬元將下列頂讓給乙方，並讓乙方於此有營業之權力(應為
    權利)第1項：店面(不含房地產所有權)第2項：包括器具(設
    備器具清單另附之，點交時由乙方簽收)第3項：協助乙方與
    房東簽立房屋租賃契約，或將現有未到期之契約權力(應為
    權利)轉移與乙方。」等語，而上開條文第1項、第2項之合
    約內容為被告轉讓系爭房屋營業之權利、系爭房屋內設備及
    器具予原告，自契約內涵觀之，其性質當屬買賣契約，應適
    用民法上買賣之相關規定。另系爭頂讓合約書第1條第3項之
    內容為被告協助原告與房東簽訂房屋租賃契約或將現有未到
    期之契約權利移轉予原告，核其契約內涵與民法上委任規定
    相似，則該合約書第3項應適用民法委任之相關規定。
　㈡合約書第1條第3項「協助乙方與房東簽立房屋租賃契約，或
    將現有未到期之契約權力(應為權利)轉移與乙方。」之部分
    並未於兩造簽訂之契約書中勾選，若依文義解釋判斷，則被
    告之給付義務應僅包含合約書第1條第1項及第2項，而就第3
    項之內容即關於與房東簽立房屋租賃契約，或將現有未到期
    之契約權利移轉與乙方之部分，乃未見於系爭合約書文義。
　㈢本件兩造於111年12月6日開始就臺北市○○區○○路○段00巷00號
    1樓及地下室之店面頂讓事宜進行協商，原告與設計師分別
    於12月8日、14日至現場進行丈量，並於12月16日、17日匯
    款總計新台幣10萬元斡旋金作為系爭店面頂讓合約之訂金。
    兩造於12月19日簽訂系爭房屋頂讓合約書，於簽訂契約後，
    被告依原告要求將美容床、美髮椅留於店面供原告營業使用
    、傳送設備及器具清單業經原告確認並完成點交，後續亦將
    店面及後巷進行清理並結清水電，於12月25日被告將剩餘款
    項新台幣56萬元結清。從而，被告既已將店面整理至可供原
    告隨時營業之狀態且依約與原告將店內設備及器具進行確認
    並完成點交(頂讓合約書於111年12月25日經黃雯琪簽收)，
    被告已履行系爭店面頂讓合約第1條第1項、第2項之給付義
    務，故依系爭店面頂讓合約之規定，則受領原告給付66萬元
    價金自屬有據。
　㈣兩造於111年12月17日就頂讓事宜協商，原告曾透過Line詢問
    被告：「房東那邊，我們再談談看，看有沒有寬限期，樓上
    手術房需要施工，又剛好過年。」等語，被告於12月18日即
    向原告表示房東已同意減免租金一個月優待供其裝潢，並持
    續協助原告與房東簽訂房屋租賃契約，包含告知房屋租約之
    保證人及公證事項、傳送房屋租賃契約供原告先行審酌並協
    助回答房屋租賃契約疑義，且為便於原告與房東間能直接溝
    通，被告12月19日於Line創建成員包含被告、原告及房東之
    群組，群組名稱「仁愛路店面」，由上述可知被告確已協助
    原告與房東簽訂房屋租賃契約，並已完成系爭店面頂讓合約
    第1條第3項之給付義務。
　㈤因此，原告於簽訂系爭店面頂讓合約後，經被告屢次協助其
    向房東洽談租約事宜，仍遲不向房東締結房屋租賃契約，並
    於112年1月7日向被告表示不欲頂讓，縱事後原告因自己之
    原因而拒絕與房東簽訂房屋租賃契約，仍不影響被告已確實
    履行系爭店面頂讓合約第1條第3項之給付義務，既被告業已
    依約提出給付，或依系爭店面頂讓合約及民法委任之規定，
    原告自有給付價金66萬元之義務。
　㈥依系爭店面頂讓合約第6條「若有違上述任一條均屬違約，乙
    方有拿回頂讓金之權力(應為權利)甲方不得有任何意義(應
    為異議)。」之規定，被告既已依約提出給付並協助原告與
    房東簽訂租賃契約之事宜，惟原告於簽訂系爭店面頂讓合約
    並經點交完成後，遲未受領物品，又於111年12月28日於被
    告、原告及房東之Line群組中擅自以自己事由，拒絕與房東
    簽訂房屋租賃契約，復於112年1月7日向被告表示「我們決
    定不頂了」等語，顯因自己之事由而陷於給付遲延，依系爭
    店面頂讓合約第6條反面解釋，被告既無違約，則無需返還
    頂讓金66萬元予原告。
　㈦原告並曾向被告表示「若您有認識相關行業的，再麻煩介紹
    我一下，我再頂出去」等語，請求被告持續幫忙找人頂讓，
    足見被告已將上開店面之營業權讓與原告。惟原告與房東並
    無租賃契約存在，為避免店面隔間遭拆除而不易使原告將店
    面再次頂讓出去，被告因而持續代原告負擔112年1月至3月
    份之房屋租金、二代健保等稅費共計473,085元，是以，無
    論依民法第231條第1項、第546條第1項及第3項等規定，被
    告非但無須返還66萬元予原告，且原告應賠償被告473,085
    元之損害。
　㈧而頂讓契約本即為無名契約，參酌司法實務對契約解釋之方
    式即可知，於判斷我國法無明文之契約性質時應視當事人之
    真意、締約之脈絡，並依其契約之內容實質認定之。換言之
    ，所謂頂讓契約並非僅具有唯一固定之契約性質，而係應就
    契約各條項進行實質判斷並適用法律相關之規定，原告僅引
    用關鍵字包含「頂讓」之一判決即草率認定本件合約書全部
    適用買賣之規定，卻未見原告對於其所引用之判決與本件合
    約書第1條第3項之規定有何相似之處進行說明，而逕謂：「
    查現行實務見解均認定頂讓契約係屬買賣契約，『頂讓』與『
    買賣』間僅係用詞之差異，所謂頂讓即係買賣」等語，是原
    告仍未就其所引用判決與本件系爭合約書有任何具體論證，
    而僅空言以相同具「頂讓」之二不相干合約即輕率為契約之
    解釋，此顯非探求當事人真意、正確解釋契約性質之基本原
    則。因此，本件系爭合約書應依各條項分別探求當事人真意
    ，當契約係具有兩個以上契約應有之內容合併為單一之契約
    時，則應分別適用各該權利義務所屬類型之法律規定，原告
    逕謂「所謂頂讓即係買賣」等語，而未探求各條項之具體意
    思，不足為採。
　㈨又本件原告於簽立系爭合約書後，復因自己原因反悔不與房
    東簽立房屋租賃契約直至提起本件民事訴訟之時，仍對於系
    爭店面是否確實不得作為其診所營業使用不甚清楚，是原告
    之起訴不具絲毫端緒，且所欲證明之待證事實，充其量僅為
    其個人主觀上之臆測，尤其，原告聲請向臺北市都發局建管
    處及衛生局函調系爭店面之「平面圖」、「室內裝修竣工平
    面圖」及「建築物使用執照」調查之證據，核係無法充分掌
    握其主張之必要事實與證據，並企圖藉由法院函調大量資料
    ，從中獲取新事實或新證據，藉以支持其主張，乃屬摸索證
    明，自屬不合法。
　㈩況系爭店面現為宏恩綜合醫院作為醫療場所之事實，足見原
    告在與被告簽立系爭合約書後，又反悔不向房東締結房屋租
    賃契約而對被告提起本件民事訴訟之時，並未有任何實質上
    得以證明「不得作為醫療營業場所」之證據以支持原告之主
    張，而原告僅憑自己之原因拒絕與房東締結房屋租賃契約，
    自非可歸責於被告，反應屬可歸責於原告。尤其，系爭店面
    既已作為宏恩綜合醫院醫療場所營業使用，是原告聲請調查
    證據之待證事實與本件原告之請求間欠缺關聯性，亦不具任
    何必要性。
　甚且，被告仍好意協助原告尋找欲頂讓之下家，實已仁至義
    盡。然原告卻欲函詢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系爭店面得否全部作
    為診所使用，實則已非被告依系爭合約書所應負之義務。
　再者，系爭店面是否確實無法為營業登記乃本件起訴之重要
    前提事實，此乃攸關本件原告之起訴是否具任何端緒，然此
    前提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原告迄今始終無法就系爭店面
    是否確實不得作為診所營業登記使用為舉證說明，反而僅以
    陳報狀表示系爭店面存有「違建」，然得否為「營業登記」
    與存有「違建」係屬兩事，原告顯然未盡其舉證責任。因此
    ，原告因自己之個人原因於締結店面頂讓合約書後，逕自反
    悔不與訴外人羅一峯(房東)簽定房屋租賃契約，實與被告毫
    無干係。
　而被告原先僅為頂讓系爭店面進行營業之前手，且於系爭店
    面營業期間均得正常營運，並無遭相關主管機關取締之紀錄
    ，對於系爭店面是否存有違建，自始毫不知情，自無「向原
    告說明系爭店面建築存有違建」之可能。原告所訴者，顯然
    不可歸責於被告，被告自不應負返還價金之責。一、被告原
    先僅為頂讓系爭店面進行營業之前手，且於系爭店面營業期
    間均得正常營運，並無遭相關主管機關取締之紀錄，對於系
    爭店面是否存有違建，自始毫不知情，自無「向原告說明系
    爭店面建築存有違建」之可能。原告之主張顯然不可歸責於
    被告，被告自不應負返還價金之責。
　又基於債之相對性原則，訴外人羅一峯並非系爭合約之當事
    人，則訴外人羅一峯究有無告知原告系爭店面存有違建，實
    與被告無涉，況被告對此亦無從得知且毫不知悉，自無向原
    告說明系爭店面有違建可能，依此「是否存有違建」與「得
    否為營業登記」顯係二事，原告竟將二事混為一談，顯然原
    告起訴所稱「無法作為營業登記」云云僅為其主觀上之臆測
    ，而非有何具體之法律上主張或依據。
　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經查，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系爭店面頂讓合約書、L
    INE對話紀錄截圖、律師函、台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網站說
    明及市民複印建築執照原圖暨縮影申請書等文件為證(卷1第
    23-97、301-315、339-343頁)；被告則否認原告之主張，而
    以前詞茲為抗辯，並提出LINE對話紀錄截圖等文件為證(卷1
    第135-279頁)；是本件所應審究者為：系爭店面頂讓合約之
    法律性質為何？原告依民法第226條、第256條規定解除契約
    ，並請求被告返還頂讓金66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有無理由
    ？以下分別論述之。
　㈡就系爭店面頂讓合約性質部分：
　⑴按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當事人得自行決定契約之
    種類及內容，以形成其所欲發生之權利義務關係。就當事人
    所訂定契約之定性，應依當事人所陳述之原因事實，並綜觀
    其所訂立契約之內容及特徵，將契約所約定之事項或待決之
    法律關係，置入典型契約之法規，比對其是否與法規範構成
    要件之連絡對象相符，以確定其實質上究屬何類型之契約(
    有名契約、無名契約、混合契約，或契約之聯立)，或何種
    法律關係，俾選擇適用適當之法規，以解決當事人之糾紛(
    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46號)。又混合契約係以二個以
    上契約應有之內容合併為其內容之單一契約，當事人負有數
    個不同類型權利義務，應分別適用各該權利義務所屬契約之
    類型之法律規定，以判斷其效力(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
    1428號)。
　⑵查本件兩造間於111年12月19日簽訂之系爭店面頂讓合約書前
    言及第1條約定：「甲方就坐落台北市○○區○○路○段00巷00號
    1樓及地下室。甲乙雙方茲因店面轉讓事宜，雙方達成下列
    協議如下：」、「店名為White Spa & Salon，招牌名稱為W
    hite Spa & Salon，使用範圍：一樓及地下室。甲方(即本
    件被告)同意以66萬元將下列頂讓給乙方(即本件原告)，並
    讓乙方於此有營業之權利。⒈店面(不含房地產所有權)。⒉包
    括器具(設備器具清單另附之，點交時由乙方簽收)⒊協助乙
    方與房東簽立房屋租賃契約，或將現有未到期之契約權利轉
    移與乙方」等語，有系爭店面頂讓合約書在卷可按(卷1第23
    -25頁)，且為兩造不予爭執，勘予確定。
　⑶因此，觀諸上開約定，被告係將其營業使用之「台北市○○區○
    ○路○段00巷00號1樓及地下室」、「店名為White Spa & Sal
    on，招牌名稱為White Spa & Salon」，而將其中「⒈店面(
    不含房地產所有權)。⒉包括器具(設備器具清單另附之，點
    交時由乙方簽收)」轉讓予原告，核其性質與買賣契約無異
    ，自應適用民法上買賣之相關規定，此部分亦為雙方不予爭
    執，亦堪確定。
　⑷但是就系爭店面頂讓合約書第1條第3項「⒊協助乙方與房東簽
    立房屋租賃契約，或將現有未到期之契約權利轉移與乙方」
    之部分，被告雖答辯主張：未於兩造簽訂之契約書中勾選，
    依文義解釋判斷，則被告之給付義務僅包含合約書第1條第1
    、2項等語，並主張此部分為委任關係，以為答辯，雙方所
    簽訂之系爭店面頂讓合約書，除上述被告所有之物品轉讓予
    原告之賣賣關係外，尚且包含被告將其與房東之租賃關係轉
    讓予原告，亦即被告需終止其與房東之租賃關係，同時並達
    成原告與房東間之租賃關係，否則原告根本無法取得系爭店
    面之經營權利，因此必須全部完成上揭租賃關係之終止與建
    立，如此方能完成店面頂讓合約書之目的，應可確定；據此
    若原告若僅買受被告「White Spa & Salon」店面之營業及
    設備，而未與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簽訂新租賃契約，抑或承
    受原承租人即被告與房屋所有權人之租賃契約，將使買受被
    告店面之原告，根本無法繼續使用系爭房屋，即非兩造所簽
    訂店面頂讓合約之目的，因此，審酌上情後應認雙方間之系
    爭合約應包含合約書第1條第3項「協助乙方與房東簽立房屋
    租賃契約，或將現有未到期之契約權利轉移與乙方」之部分
    ，自應確定。
　⑸況且，在雙方就系爭店面頂讓之商討過程中，兩造間之對話
    紀錄記載略以：「(被告：請提供我您的公司名稱，我請會
    計做收據)原告：昕芹股份有限公司00000000(以後是用這公
    司跟房東簽約嗎？)…可以用法人承租嗎，如果可以，會用這
    間公司…有一些租賃的問題，下診再問您」、「房東那邊，
    我們再談談看，看有沒有寬限期，樓上手術房需要施工，又
    剛好過年(明白、我幫您問問…您希望多久的施工期？我幫您
    問問房東？)2-3個月方便嗎…(一般都是1個月左右、姐盡全
    力跟他溝通看看好嗎)好，一個月也很棒了(盡量要求1.6個
    月)」、「(薛醫師早安！目前房東已同意免租金一個月裝修
    期及用您個人簽租賃合約，但需要一位保證人，另外租約需
    要公證！如果您同意，再麻煩將您及保證人的身分證傳給我
    ，房東要約公證律師，希望在月底前完成，我的部分也可以
    提前將房屋交給您！再看薛醫師的詩間？)…未來診所掛牌院
    長會是我太太黃醫師，所以租約應該會用我太太的名字簽約
    。(好的、那您做她的保人…今天會將頂讓合約傳給您！房東
    問您們有用支票嗎？租金部分可以開支票嗎？…會請房東的
    律師準備好公證合約給您參考)」、「(新租約供薛醫師審閱
    )…這部分有點不太明白…我看診回的慢，所以同不同意現狀
    返還，是要怎麼確立呢？(他是指如果你同意承租時，用現
    況交屋是可以不用我拆空隔間淨空給您，我明天會回仁愛路
    將目前屋況重新拍照片給您！OK嗎？)但如果我樓上有部分
    改造成手術室，歸還時需要把隔間打掉嗎(我問問房東)可以
    開群組討論」、「(房東只到3/15、不然得把整間隔間拆除
    還他)他不敢的，因為拆除，要連所有的違建，前面，還有
    後面佔用逃生空間都要歸還，他不會願意的，拆完只剩30幾
    坪(唉~昨天還約我在店裡續半個月的約、還付了半個月租金
    ！你應該有看到內容吧)」等語，有上開對話紀錄在卷可憑(
    卷1第37、135-173頁)，足見雙方在簽訂系爭合約前，已就
    原告承接被告與房屋所有權人間之租賃契約為商討，被告並
    協助原告與房屋所有權人簽訂承接之租賃契約，在原告尚未
    與房屋所有權人簽訂承接之租賃契約前，被告尚且與房屋所
    有權人續約，因此，被告主張：系爭合約不包含第1條第3項
    之約定等語，即非有據，亦可確定。
　⑹準此，依系爭合約條文及兩造間就系爭合約討論過程，則系
    爭合約即包括：①原告買受被告於系爭店面設備、②被告協助
    原告「與房東簽立房屋租賃契約，或將現有未到期之契約權
    利轉移」，即堪確認，從而，系爭合約為買賣及承接原承租
    人地位之混合契約，即可確定。
  ㈢就原告依民法第226條、第256條規定解除契約之部分：
　⑴按債務人負有依債務本旨為給付之義務，違背債務之本旨為
    給付，即屬不完全給付，為瑕疵之給付，債務人如主張其已
    為給付，當由其負證明之責，雖債權人於受領給付後，以債
    務人給付不完全為由，請求債務人損害賠償，關於給付不完
    全之點，應轉由債權人負舉證責任，惟不完全給付，非有可
    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為債務人免責要件，故債務人以不完
    全給付係因非可歸責於己之事由所致為抗辯，就此仍應由債
    務人證明之，故若債務人所提出債務給付未符合債務本旨，
    自應構成不完全給付。又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
    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前項情形，給付一部不能
    者，若其他部分之履行，於債權人無利益時，債權人得拒絕
    該部之給付，請求全部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債務人非依債務
    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不生提出之效力。債權人於有第226
    條之情形時，得解除其契約。民法第423條、第226條第1項
    、第235條、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　
　⑵本件系爭合約為買賣店面設備及承接原承租人地位之混合契
    約，已如前述，而原告契約目的係為經營醫療診所使用，此
    亦有兩造間LINE對話紀錄略以：「(薛醫師：請問仁愛路的
    店有進一步的消息嗎？)早安，我們還會再跟設計師約一次
    看一下防火是否可以設置診所喔」、「今早設計師會去詢問
    地下室相關法規是否合規，晚一點會再跟您做確認喔」、「
    您好，方便週二設計師再去丈量確認一次嗎？謝謝您(可以
    啊、可以中午前嗎？)」、「(薛醫師：今天上午設計師有來
    現場很仔細的丈量過了、不知道您這邊的決定？)有喔，我
    再等設計師畫圖，確認完跟您說(明天會確認嗎？因為你確
    認我就不接另一組客人。還是你明天可以先點付握權金？)
    我問一下…我先付個斡旋金，然後約時間聊」、「(這是能登
    記診所的…土地使用分區：第四種住宅區  第7組醫療保健服
    務業診所  允許使用…建物使用目的：⒈病床數應該未達10床
    吧？⒉這1樓面積應該低於200平方公尺？如果是，此時診所
    分類再G3。雖然建物被歸類在G2若建物面積低於200平方公
    尺，免變更建物使用用途。所以只要符合上述的⒈跟⒉就允許
    使用。上面是我會計師查詢的供您參考)好呦好呦。請問頂
    讓部分器具可以列清單嗎，然後頂讓的部分是否可以用公司
    頂讓，然後租約用個人」、「想請問姐，妳們是哪一年度接
    手的。(應該是109年的12月。109/12/15)再前一手您認識嗎
    ？(不認識、我是從網路上看到過來頂讓的…)好的，但妳們
    之前有簽合約嗎？頂讓的部分(有)所以後來違建的部分，就
    是您接手了，目前狀況有一點麻煩。」、「⒉恢復室內的大
    廁所空間，根據105年申請的版本並沒有淋浴及馬桶設備，
    這部份我們再坐視裝申請的時候可能要先拆除。⒊器械室空
    間，根據105年版本，因涉及含蓋違建部分，這個區塊我們
    要再重新修正平面配置。整個後面都無法動，佔用公共逃生
    用地…室內違建的部分，佔用公共空間逃生安全的部分，設
    計師已經拍照」等語(卷1第31-33、135-231頁)。
  ⑶另就原告法定代理人、配偶黃雯琪、及系爭房屋所有權人間
    之對話紀錄亦略以：「@羅一峯Wilson(房東)請問有最新的
    房屋稅單嗎？登記診所需要用到…(羅一峯Wilson(房東)：我
    將會提供桂芳一切市政/衛生單位所需的文件…建議你們可以
    先準備文件，需要屋主簽的文件例如裝修許可申請書還是台
    北市政府衛生局的同意書，簽約當天我們現場簽名蓋章，幫
    你們省時間)…早安，羅房東先生，設計師有要調圖，請問方
    便跟您要身分證影本，上面註記僅供調圖用，台北市政府建
    管處…」、「黃雯琪：房東先生午安，我們合約裡有提到合
    約結束要拆除隔間返還，但是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房屋現
    況是有外推的，而且現場有很多的浴室廁所。拆除返還是連
    廁所都拆光，還是說房屋原狀是有部分廁所的，這個部分是
    否可以明確界定一下？因為如果承租當下現場不存在的東西
    ，例如管線管道或原始廁所，屆時要返還可能也會有爭議」
    、「(羅一峯Wilson(房東)：黃醫生，貴方付出頂讓金係指
    頂讓屋況為貴方認可的現狀屋況，故恢復原狀為當初我方交
    往時的屋況。但是我們星期五上午再共同會勘現狀。…現在
    沒有電梯了)」、「黃雯琪：這兩個是目前屋況跟原始屋況
    差最多的地方，到時候是要還原成這樣嗎(羅一峯Wilson(房
    東)：我不清楚另一個圈目前是何狀況。我們星期五上午再
    共同會勘現狀好嗎？)還有現在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是前後
    都有面積很大的違建。我方擔心裝修的時候會產生嚴重的問
    題。(羅一峯Wilson(房東)：不要擔心，我們星期五上午再
    共同會勘現狀好嗎？)很可能我們一報裝修就被市政府列管
    拆除。(羅一峯Wilson(房東)：原來妳是對這方面有擔憂，
    那設計師怎麼說呢？設計師有經驗會處理的，而且我們沒有
    跟鄰居結怨…所以沒碰過這問題。與鄰居為善，敦親睦琴是
    很重要的，我原本星期五見面就有一個小故事要跟你們說的
    ，見面再講。倒是補充一下…違建處不要動外觀就不會被舉
    報。設計師要合法裝潢就要申請室內裝修許可證。我不是設
    計師所以不專業，我只知道天花板裝潢，隔間牆拆除與建造
    ，地板結構體更鄧，如泥坐墊高或者是挖洞都需要申請，室
    內裝修許可申請範圍，需要請設計師查詢內政部營建署，要
    將圖送審，至於沒有動到的結構就不用申請。黃醫師有提到
    錢後違建的部分，我知道市政府規定既有增建部分只要不要
    拆掉重蓋，就不用擔心被舉報。難不成你是想將前、後兩的
    違建全部拆掉重做？萬萬不可有如此這般的作為！)黃雯琪
    ：因為公會一直有通知我們明年1/1號起，需要修復(包含重
    新裝潢)的違建會被報拆，之前選舉所以一直沒有公告下來
    。這是設計師說的。…先稍等好了，我先把所有狀況釐清，
    再決定要不要租。如果實坪只有30多坪，還要冒著被檢舉市
    府拆除的風險，醫療單位也常常要面臨衛生局的挑戰。今天
    不是要凹租金，但我同樣租金，可以去租個合法合規的地方
    」、「原告法定代理人：早安，我是薛醫師，跟設計師與律
    師討論過後，我們要先跟市府申請上一手經營者申請到的室
    內裝修許可竣工圖，因為市政府沒有掃描到雲端，跨年關係
    ，所以調閱紙本要等到1/5號。確認上一手經營者申請裝修
    的合法範圍為參考，作為本次裝修依據。所以我們暫定拿到
    竣工圖後，再來討論如何裝修，以及討論如何簽訂合約租約
    。我經營診所已經第八年了，診所可能發生的眉眉角角我很
    清楚。商場。誠信也。醫療美容風險已經很高，我們不想在
    有更多行政上，以及未來可能跟房東或selina姐產生不必要
    的民事糾紛。講清楚說明白，大家心安理得賺該賺的錢。我
    想的就這樣而已。謝謝。」等語(卷1第249-279頁)。
　⑷依照對話紀錄，系爭房屋因存在違建，於雙方簽訂店面頂讓
    合約書前，原告並不知悉，且被告及房東均未曾告知原告有
    違建之情形，亦未交付竣工圖，直到簽訂店面頂讓合約書之
    後，原告再取得房東身份證影本，方能申請取得竣工圖，而
    與此時原告才知悉有違建情形，而且亦因為違建情形，致原
    告無法依照原先規劃建置診所，並無法以之申請室內裝修許
    可證，此亦為兩造未為爭執，應可確定；其次，被告答辯主
    張：原告就系爭店面不得作為診所營業登記使用未為舉證說
    明，未盡其舉證責任，原告因個人原因於締結店面頂讓合約
    書後，逕自反悔不與訴外人羅一峯(房東)簽訂房屋租賃契約
    ，實與被告毫無干係等語，但是，被告原經營之店面「Whit
    e Spa & Salon」並非醫療診所，原告頂讓系爭房屋後即必
    須重新進行室內裝潢改建，而且兩造於簽訂系爭合約時，被
    告業已知悉原告頂讓之目的乃為經營醫療診所使用，若無從
    合法申請室內裝修許可證進行改建，原告自無從為合法經營
    醫療診所，亦將使原告無法向衛生主管機關申請醫療診所之
    營業登記，則被告前揭答辯，即非有據；再者，宏恩醫療財
    團法人宏恩綜合醫院(下稱宏恩醫院)能否取得醫療單位之許
    可，乃主管機關與宏恩醫院間之關係，並無從以此即可認為
    該址符合臺北市診所及醫事機構之相關規定，因此，原告主
    張：宏恩醫院目前使用系爭房屋做為醫療院所，並不代表為
    「合法」使用，且被告亦無法證明宏恩醫院於簽立租約前已
    得知系爭房屋有違章建築，亦無從以此比附援引而推認兩造
    契約效力，被告未依債務本旨為給付等語，即非無據，可以
    確定。
　⑸被告既未依兩造間系爭合約交付足以合法經營醫療診所之房
    屋，自屬因可歸責於被告之原因致不完全給付，原告本得依
    不完全給付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損害；而系爭房屋業經被告
    與宏恩醫院另行簽訂店面頂讓合約，並將系爭房屋交付宏恩
    醫院占有使用，亦有對話紀錄在卷可按(卷1第65-73頁)，則
    原告即無從再就系爭房屋為占有或使用，已屬給付不能，原
    告自得依民法第226、256條規定解除契約，被告即應返還其
    已受領之頂讓金660,000元，而被告亦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
    其繼續保有頂讓金660,000元係有法律上原因，因此，原告
    主張：原告業已於112年1月7日向被告代理人為解除契約之
    意思表示，並於112年5月2日以宏達法律事務所函催告請求
    被告返還受領之頂讓金660,000元等語，即非無據，應予准
    許。
　㈣末按契約解除時，當事人雙方應回復原狀，其受領之給付為
    金錢者，應附加自受領時之利息償還之。給付無確定期限者
    ，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
    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
    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
    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
    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229條、第233條
    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民法第259條第2款、第229條、第233
    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依民法第226條、第256條
    、第179條等規定解除兩造間之系爭合約，並請求被告返還
    已受領之頂讓金660,000元為有理由，已如前述，因此，揆
    諸前揭規定，原告請求自被告受領時(即111年12月25日)起
    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亦為有據，亦應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給付660,000元，及自111年12月25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
    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一一論述，
    附此敘明。
六、本判決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
    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
七、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有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
    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2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蘇嘉豐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3　　日
                                書記官　陳亭諭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3688號
原      告  昕芹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薛乃維  
訴訟代理人  張軒豪律師
            莊鎔瑋律師
被      告  元邑國際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瑋    
訴訟代理人  游弘誠律師
            伍經翰律師
            黃仕翰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價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660,000元，及自民國111年12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台幣230,00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台幣660,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原告昕芹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為設立醫療診所之目的，洽詢可受讓作為醫療診所之營業處所，遂於111年12月25日與被告元邑國際有限公司簽訂店面頂讓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頂讓位於台北市○○路0段00巷00號1樓及地下室之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並交付頂讓金新台幣(下同)66萬元予被告代理人遊馥瑜。
  ㈡被告代理人遊馥瑜明知原告頂讓系爭房屋係為設立醫療診所使用，原告於簽訂系爭合約前後多次向遊馥瑜要求提供系爭房屋之使用執照及建築執照，惟均經遊馥瑜拒絕提供，而於兩造簽訂系爭合約，原告給付頂讓金後，經原告委請室內設計公司查調系爭房屋相關執照時，始得知系爭房屋之地下室全部屬於防空避難空間，1樓平面更有1/2以上面積為違章建築，依診所及醫事機構開業及遷址登記之相關法令規定，完全不得作為醫事機構使用。
  ㈢被告惡意隱瞞系爭房屋有相當面積無法作為醫事機構使用，故原告於112年1月7日向被告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被告及代理人遊馥瑜收受原告解除系爭合約之意思表示後，竟未退還系爭合約價金，又逕自與訴外人宏恩醫療財團法人宏恩綜合醫院簽訂頂讓合約並收取價金，被告並於112年4月13日就本件爭議委任德益法律事務所寄發律師函(惟誤寄發予訴外人黃雯琪)，原告則於112年5月5日委任宇達法律事務所寄發律師函予被告，函請被告於10日內出面協商、返還66萬元之價金，被告至今仍置之不理。
  ㈣實務上認頂讓契約係屬買賣契約，「頂讓」與「買賣」間僅係用詞之差異，本件兩造簽立原證1之店面頂讓合約書約定「甲方同意以新台幣66萬元將下列頂讓給乙方，並讓以方於此有營業之權力(應為：利)」，屬民法第345條第1項所稱之買賣契約，而應適用民法買賣之規定。被告雖辯稱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3項記載之內容「協助乙方與房東簽立房屋租賃契約…」等語，而應屬於委任性質，但是，系爭契約第1條第3項之前方□兩造並未勾選，可知此並非兩造達成契約合意之一部，並無法以此認定系爭契約有委任之性質。且被告亦未提出任何實務見解認定頂讓契約有民法委任之性質，而可類推適用委任之規定，更遑論所謂「協助」之性質近似於民法之委任，被告所辯已超出契約文議解釋之範圍，顯不可採。
  ㈤又依建築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建築物非經申請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並發給執照，不得擅自建造或使用或拆除」，被告所頂讓系爭房屋有違章建築存在，影響建物使用甚鉅，依上開建築法規定違章建築不得使用，被告不爭執兩造簽立系爭契約後原告才知悉系爭房屋有違章建築之事實，亦不爭執違章建築不得使用、更無法作為診所使用之法規。
  ㈥被告明知原告頂讓系爭房屋係為設立醫療診所使用，惟系爭房屋之地下室及1樓1/2以上面積依法均不得作為醫療診所使用，原證8之臺北市診所及醫事機構開業及遷址登記申辦說明即載明「3.請先行檢視診所設立所在地之…⑵建築物使用執照用途是否符合建築相關規定辦理。…⑹房屋違建、增建、花台、陽台、平台、露台、騎樓、天井、登載用途為停車場或防空避難室不得申請為機構面積使用。⑺面積未達500㎡之診所及醫事機構，如有公共安全疑慮等或醫療機構申請使用面積無法由衛生局判定不得占用之相對位置及面積等之情形，須會同建管處、消防局現場會勘。⑻建築物室內辦理裝修，請依建築物施內裝修管理辦法取得建築物室內裝修合格證明」等語，可證系爭房屋有違建存在即無法設立診所，被告所為之給付自屬「非依債務本旨提出給付」，並不生提出之效力，原告自得拒絕受領，而不負受領遲延之責。
  ㈦且被告於得知其給付未符債之本旨後，並未反對原告解除契約，卻另行與訴外人宏恩醫療財團法人宏恩綜合醫院簽訂頂讓契約，並將系爭合約所載之買賣標的物交付與訴外人宏恩醫療財團法人宏恩綜合醫院，並拒絕返還原告所給付之頂讓金，原告自得依第226條、第256條規定解除契約。
  ㈧因此，被告無法依債之本旨提出給付，係屬民法第226條之可歸責於債務人之給付不能，依民法第256條規定原告自得解除契約，原告已於112年1月7日向被告代理人發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被告即應依民法第259條第1款、第2款或不當得利等規定，返還原告66萬元及自111年12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㈨而被告雖辯稱系爭房屋現為宏恩綜合醫院使用等語，惟此與原告是否得主張解除契約並無直接關聯，亦無法推論原告主張解除無理由，查訴外人宏恩綜合醫院其目前正在使用系爭房屋做為醫療院所，並不代表訴外人宏恩綜合醫院為「合法」使用，且被告亦無法證明訴外人宏恩綜合醫院係於其簽立租約前已得知系爭房屋有違章建築之事實，自不得以此推論原告主張無理由。
  ㈩被告復辯稱其已將系爭房屋騰空，並將設備、器具完成點交等語，惟查原證1第3頁雖有原告法定代理人薛乃維之配偶黃雯琪之簽名，然此並無法證明被告有將系爭房屋及設備、器具完成點交，若點交已完成被告自不可能將系爭房屋及設備、器具另為頂讓，且被告又主張得依民法第231條受領遲延之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可證被告並未完成系爭房屋及設備、器具之點交。
  被告雖又辯稱其對系爭房屋有違建存在一事並不知悉，不可歸責於被告等語，惟查被告並未依債之本旨提出給付，當屬可歸責於債務人之給付不能，且被告原為系爭房屋之承租人，依法可向行政機關調取圖面，系爭房屋有無違建存在為其可得而知，且被告更於本件審理時自承有至系爭房屋看過即可知該處有違建(參113年1月17日言詞辯論筆錄第2頁第21-26行)，卻又辯稱其對系爭房屋有違建存在一事並不知悉，說詞反覆顯不可採。
  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66萬元，及自111年12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意旨略以：　　
　㈠兩造間系爭店面頂讓合約書第1條約定「甲方同意以新台幣66萬元將下列頂讓給乙方，並讓乙方於此有營業之權力(應為權利)第1項：店面(不含房地產所有權)第2項：包括器具(設備器具清單另附之，點交時由乙方簽收)第3項：協助乙方與房東簽立房屋租賃契約，或將現有未到期之契約權力(應為權利)轉移與乙方。」等語，而上開條文第1項、第2項之合約內容為被告轉讓系爭房屋營業之權利、系爭房屋內設備及器具予原告，自契約內涵觀之，其性質當屬買賣契約，應適用民法上買賣之相關規定。另系爭頂讓合約書第1條第3項之內容為被告協助原告與房東簽訂房屋租賃契約或將現有未到期之契約權利移轉予原告，核其契約內涵與民法上委任規定相似，則該合約書第3項應適用民法委任之相關規定。
　㈡合約書第1條第3項「協助乙方與房東簽立房屋租賃契約，或將現有未到期之契約權力(應為權利)轉移與乙方。」之部分並未於兩造簽訂之契約書中勾選，若依文義解釋判斷，則被告之給付義務應僅包含合約書第1條第1項及第2項，而就第3項之內容即關於與房東簽立房屋租賃契約，或將現有未到期之契約權利移轉與乙方之部分，乃未見於系爭合約書文義。
　㈢本件兩造於111年12月6日開始就臺北市○○區○○路○段00巷00號1樓及地下室之店面頂讓事宜進行協商，原告與設計師分別於12月8日、14日至現場進行丈量，並於12月16日、17日匯款總計新台幣10萬元斡旋金作為系爭店面頂讓合約之訂金。兩造於12月19日簽訂系爭房屋頂讓合約書，於簽訂契約後，被告依原告要求將美容床、美髮椅留於店面供原告營業使用、傳送設備及器具清單業經原告確認並完成點交，後續亦將店面及後巷進行清理並結清水電，於12月25日被告將剩餘款項新台幣56萬元結清。從而，被告既已將店面整理至可供原告隨時營業之狀態且依約與原告將店內設備及器具進行確認並完成點交(頂讓合約書於111年12月25日經黃雯琪簽收)，被告已履行系爭店面頂讓合約第1條第1項、第2項之給付義務，故依系爭店面頂讓合約之規定，則受領原告給付66萬元價金自屬有據。
　㈣兩造於111年12月17日就頂讓事宜協商，原告曾透過Line詢問被告：「房東那邊，我們再談談看，看有沒有寬限期，樓上手術房需要施工，又剛好過年。」等語，被告於12月18日即向原告表示房東已同意減免租金一個月優待供其裝潢，並持續協助原告與房東簽訂房屋租賃契約，包含告知房屋租約之保證人及公證事項、傳送房屋租賃契約供原告先行審酌並協助回答房屋租賃契約疑義，且為便於原告與房東間能直接溝通，被告12月19日於Line創建成員包含被告、原告及房東之群組，群組名稱「仁愛路店面」，由上述可知被告確已協助原告與房東簽訂房屋租賃契約，並已完成系爭店面頂讓合約第1條第3項之給付義務。
　㈤因此，原告於簽訂系爭店面頂讓合約後，經被告屢次協助其向房東洽談租約事宜，仍遲不向房東締結房屋租賃契約，並於112年1月7日向被告表示不欲頂讓，縱事後原告因自己之原因而拒絕與房東簽訂房屋租賃契約，仍不影響被告已確實履行系爭店面頂讓合約第1條第3項之給付義務，既被告業已依約提出給付，或依系爭店面頂讓合約及民法委任之規定，原告自有給付價金66萬元之義務。
　㈥依系爭店面頂讓合約第6條「若有違上述任一條均屬違約，乙方有拿回頂讓金之權力(應為權利)甲方不得有任何意義(應為異議)。」之規定，被告既已依約提出給付並協助原告與房東簽訂租賃契約之事宜，惟原告於簽訂系爭店面頂讓合約並經點交完成後，遲未受領物品，又於111年12月28日於被告、原告及房東之Line群組中擅自以自己事由，拒絕與房東簽訂房屋租賃契約，復於112年1月7日向被告表示「我們決定不頂了」等語，顯因自己之事由而陷於給付遲延，依系爭店面頂讓合約第6條反面解釋，被告既無違約，則無需返還頂讓金66萬元予原告。
　㈦原告並曾向被告表示「若您有認識相關行業的，再麻煩介紹我一下，我再頂出去」等語，請求被告持續幫忙找人頂讓，足見被告已將上開店面之營業權讓與原告。惟原告與房東並無租賃契約存在，為避免店面隔間遭拆除而不易使原告將店面再次頂讓出去，被告因而持續代原告負擔112年1月至3月份之房屋租金、二代健保等稅費共計473,085元，是以，無論依民法第231條第1項、第546條第1項及第3項等規定，被告非但無須返還66萬元予原告，且原告應賠償被告473,085元之損害。
　㈧而頂讓契約本即為無名契約，參酌司法實務對契約解釋之方式即可知，於判斷我國法無明文之契約性質時應視當事人之真意、締約之脈絡，並依其契約之內容實質認定之。換言之，所謂頂讓契約並非僅具有唯一固定之契約性質，而係應就契約各條項進行實質判斷並適用法律相關之規定，原告僅引用關鍵字包含「頂讓」之一判決即草率認定本件合約書全部適用買賣之規定，卻未見原告對於其所引用之判決與本件合約書第1條第3項之規定有何相似之處進行說明，而逕謂：「查現行實務見解均認定頂讓契約係屬買賣契約，『頂讓』與『買賣』間僅係用詞之差異，所謂頂讓即係買賣」等語，是原告仍未就其所引用判決與本件系爭合約書有任何具體論證，而僅空言以相同具「頂讓」之二不相干合約即輕率為契約之解釋，此顯非探求當事人真意、正確解釋契約性質之基本原則。因此，本件系爭合約書應依各條項分別探求當事人真意，當契約係具有兩個以上契約應有之內容合併為單一之契約時，則應分別適用各該權利義務所屬類型之法律規定，原告逕謂「所謂頂讓即係買賣」等語，而未探求各條項之具體意思，不足為採。
　㈨又本件原告於簽立系爭合約書後，復因自己原因反悔不與房東簽立房屋租賃契約直至提起本件民事訴訟之時，仍對於系爭店面是否確實不得作為其診所營業使用不甚清楚，是原告之起訴不具絲毫端緒，且所欲證明之待證事實，充其量僅為其個人主觀上之臆測，尤其，原告聲請向臺北市都發局建管處及衛生局函調系爭店面之「平面圖」、「室內裝修竣工平面圖」及「建築物使用執照」調查之證據，核係無法充分掌握其主張之必要事實與證據，並企圖藉由法院函調大量資料，從中獲取新事實或新證據，藉以支持其主張，乃屬摸索證明，自屬不合法。
　㈩況系爭店面現為宏恩綜合醫院作為醫療場所之事實，足見原告在與被告簽立系爭合約書後，又反悔不向房東締結房屋租賃契約而對被告提起本件民事訴訟之時，並未有任何實質上得以證明「不得作為醫療營業場所」之證據以支持原告之主張，而原告僅憑自己之原因拒絕與房東締結房屋租賃契約，自非可歸責於被告，反應屬可歸責於原告。尤其，系爭店面既已作為宏恩綜合醫院醫療場所營業使用，是原告聲請調查證據之待證事實與本件原告之請求間欠缺關聯性，亦不具任何必要性。
　甚且，被告仍好意協助原告尋找欲頂讓之下家，實已仁至義盡。然原告卻欲函詢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系爭店面得否全部作為診所使用，實則已非被告依系爭合約書所應負之義務。
　再者，系爭店面是否確實無法為營業登記乃本件起訴之重要前提事實，此乃攸關本件原告之起訴是否具任何端緒，然此前提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原告迄今始終無法就系爭店面是否確實不得作為診所營業登記使用為舉證說明，反而僅以陳報狀表示系爭店面存有「違建」，然得否為「營業登記」與存有「違建」係屬兩事，原告顯然未盡其舉證責任。因此，原告因自己之個人原因於締結店面頂讓合約書後，逕自反悔不與訴外人羅一峯(房東)簽定房屋租賃契約，實與被告毫無干係。
　而被告原先僅為頂讓系爭店面進行營業之前手，且於系爭店面營業期間均得正常營運，並無遭相關主管機關取締之紀錄，對於系爭店面是否存有違建，自始毫不知情，自無「向原告說明系爭店面建築存有違建」之可能。原告所訴者，顯然不可歸責於被告，被告自不應負返還價金之責。一、被告原先僅為頂讓系爭店面進行營業之前手，且於系爭店面營業期間均得正常營運，並無遭相關主管機關取締之紀錄，對於系爭店面是否存有違建，自始毫不知情，自無「向原告說明系爭店面建築存有違建」之可能。原告之主張顯然不可歸責於被告，被告自不應負返還價金之責。
　又基於債之相對性原則，訴外人羅一峯並非系爭合約之當事人，則訴外人羅一峯究有無告知原告系爭店面存有違建，實與被告無涉，況被告對此亦無從得知且毫不知悉，自無向原告說明系爭店面有違建可能，依此「是否存有違建」與「得否為營業登記」顯係二事，原告竟將二事混為一談，顯然原告起訴所稱「無法作為營業登記」云云僅為其主觀上之臆測，而非有何具體之法律上主張或依據。
　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經查，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系爭店面頂讓合約書、LINE對話紀錄截圖、律師函、台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網站說明及市民複印建築執照原圖暨縮影申請書等文件為證(卷1第23-97、301-315、339-343頁)；被告則否認原告之主張，而以前詞茲為抗辯，並提出LINE對話紀錄截圖等文件為證(卷1第135-279頁)；是本件所應審究者為：系爭店面頂讓合約之法律性質為何？原告依民法第226條、第256條規定解除契約，並請求被告返還頂讓金66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有無理由？以下分別論述之。
　㈡就系爭店面頂讓合約性質部分：
　⑴按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當事人得自行決定契約之種類及內容，以形成其所欲發生之權利義務關係。就當事人所訂定契約之定性，應依當事人所陳述之原因事實，並綜觀其所訂立契約之內容及特徵，將契約所約定之事項或待決之法律關係，置入典型契約之法規，比對其是否與法規範構成要件之連絡對象相符，以確定其實質上究屬何類型之契約(有名契約、無名契約、混合契約，或契約之聯立)，或何種法律關係，俾選擇適用適當之法規，以解決當事人之糾紛(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46號)。又混合契約係以二個以上契約應有之內容合併為其內容之單一契約，當事人負有數個不同類型權利義務，應分別適用各該權利義務所屬契約之類型之法律規定，以判斷其效力(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428號)。
　⑵查本件兩造間於111年12月19日簽訂之系爭店面頂讓合約書前言及第1條約定：「甲方就坐落台北市○○區○○路○段00巷00號1樓及地下室。甲乙雙方茲因店面轉讓事宜，雙方達成下列協議如下：」、「店名為White Spa & Salon，招牌名稱為White Spa & Salon，使用範圍：一樓及地下室。甲方(即本件被告)同意以66萬元將下列頂讓給乙方(即本件原告)，並讓乙方於此有營業之權利。⒈店面(不含房地產所有權)。⒉包括器具(設備器具清單另附之，點交時由乙方簽收)⒊協助乙方與房東簽立房屋租賃契約，或將現有未到期之契約權利轉移與乙方」等語，有系爭店面頂讓合約書在卷可按(卷1第23-25頁)，且為兩造不予爭執，勘予確定。
　⑶因此，觀諸上開約定，被告係將其營業使用之「台北市○○區○○路○段00巷00號1樓及地下室」、「店名為White Spa & Salon，招牌名稱為White Spa & Salon」，而將其中「⒈店面(不含房地產所有權)。⒉包括器具(設備器具清單另附之，點交時由乙方簽收)」轉讓予原告，核其性質與買賣契約無異，自應適用民法上買賣之相關規定，此部分亦為雙方不予爭執，亦堪確定。
　⑷但是就系爭店面頂讓合約書第1條第3項「⒊協助乙方與房東簽立房屋租賃契約，或將現有未到期之契約權利轉移與乙方」之部分，被告雖答辯主張：未於兩造簽訂之契約書中勾選，依文義解釋判斷，則被告之給付義務僅包含合約書第1條第1、2項等語，並主張此部分為委任關係，以為答辯，雙方所簽訂之系爭店面頂讓合約書，除上述被告所有之物品轉讓予原告之賣賣關係外，尚且包含被告將其與房東之租賃關係轉讓予原告，亦即被告需終止其與房東之租賃關係，同時並達成原告與房東間之租賃關係，否則原告根本無法取得系爭店面之經營權利，因此必須全部完成上揭租賃關係之終止與建立，如此方能完成店面頂讓合約書之目的，應可確定；據此若原告若僅買受被告「White Spa & Salon」店面之營業及設備，而未與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簽訂新租賃契約，抑或承受原承租人即被告與房屋所有權人之租賃契約，將使買受被告店面之原告，根本無法繼續使用系爭房屋，即非兩造所簽訂店面頂讓合約之目的，因此，審酌上情後應認雙方間之系爭合約應包含合約書第1條第3項「協助乙方與房東簽立房屋租賃契約，或將現有未到期之契約權利轉移與乙方」之部分，自應確定。
　⑸況且，在雙方就系爭店面頂讓之商討過程中，兩造間之對話紀錄記載略以：「(被告：請提供我您的公司名稱，我請會計做收據)原告：昕芹股份有限公司00000000(以後是用這公司跟房東簽約嗎？)…可以用法人承租嗎，如果可以，會用這間公司…有一些租賃的問題，下診再問您」、「房東那邊，我們再談談看，看有沒有寬限期，樓上手術房需要施工，又剛好過年(明白、我幫您問問…您希望多久的施工期？我幫您問問房東？)2-3個月方便嗎…(一般都是1個月左右、姐盡全力跟他溝通看看好嗎)好，一個月也很棒了(盡量要求1.6個月)」、「(薛醫師早安！目前房東已同意免租金一個月裝修期及用您個人簽租賃合約，但需要一位保證人，另外租約需要公證！如果您同意，再麻煩將您及保證人的身分證傳給我，房東要約公證律師，希望在月底前完成，我的部分也可以提前將房屋交給您！再看薛醫師的詩間？)…未來診所掛牌院長會是我太太黃醫師，所以租約應該會用我太太的名字簽約。(好的、那您做她的保人…今天會將頂讓合約傳給您！房東問您們有用支票嗎？租金部分可以開支票嗎？…會請房東的律師準備好公證合約給您參考)」、「(新租約供薛醫師審閱)…這部分有點不太明白…我看診回的慢，所以同不同意現狀返還，是要怎麼確立呢？(他是指如果你同意承租時，用現況交屋是可以不用我拆空隔間淨空給您，我明天會回仁愛路將目前屋況重新拍照片給您！OK嗎？)但如果我樓上有部分改造成手術室，歸還時需要把隔間打掉嗎(我問問房東)可以開群組討論」、「(房東只到3/15、不然得把整間隔間拆除還他)他不敢的，因為拆除，要連所有的違建，前面，還有後面佔用逃生空間都要歸還，他不會願意的，拆完只剩30幾坪(唉~昨天還約我在店裡續半個月的約、還付了半個月租金！你應該有看到內容吧)」等語，有上開對話紀錄在卷可憑(卷1第37、135-173頁)，足見雙方在簽訂系爭合約前，已就原告承接被告與房屋所有權人間之租賃契約為商討，被告並協助原告與房屋所有權人簽訂承接之租賃契約，在原告尚未與房屋所有權人簽訂承接之租賃契約前，被告尚且與房屋所有權人續約，因此，被告主張：系爭合約不包含第1條第3項之約定等語，即非有據，亦可確定。
　⑹準此，依系爭合約條文及兩造間就系爭合約討論過程，則系爭合約即包括：①原告買受被告於系爭店面設備、②被告協助原告「與房東簽立房屋租賃契約，或將現有未到期之契約權利轉移」，即堪確認，從而，系爭合約為買賣及承接原承租人地位之混合契約，即可確定。
  ㈢就原告依民法第226條、第256條規定解除契約之部分：
　⑴按債務人負有依債務本旨為給付之義務，違背債務之本旨為給付，即屬不完全給付，為瑕疵之給付，債務人如主張其已為給付，當由其負證明之責，雖債權人於受領給付後，以債務人給付不完全為由，請求債務人損害賠償，關於給付不完全之點，應轉由債權人負舉證責任，惟不完全給付，非有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為債務人免責要件，故債務人以不完全給付係因非可歸責於己之事由所致為抗辯，就此仍應由債務人證明之，故若債務人所提出債務給付未符合債務本旨，自應構成不完全給付。又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前項情形，給付一部不能者，若其他部分之履行，於債權人無利益時，債權人得拒絕該部之給付，請求全部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債務人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不生提出之效力。債權人於有第226條之情形時，得解除其契約。民法第423條、第226條第1項、第235條、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　
　⑵本件系爭合約為買賣店面設備及承接原承租人地位之混合契約，已如前述，而原告契約目的係為經營醫療診所使用，此亦有兩造間LINE對話紀錄略以：「(薛醫師：請問仁愛路的店有進一步的消息嗎？)早安，我們還會再跟設計師約一次看一下防火是否可以設置診所喔」、「今早設計師會去詢問地下室相關法規是否合規，晚一點會再跟您做確認喔」、「您好，方便週二設計師再去丈量確認一次嗎？謝謝您(可以啊、可以中午前嗎？)」、「(薛醫師：今天上午設計師有來現場很仔細的丈量過了、不知道您這邊的決定？)有喔，我再等設計師畫圖，確認完跟您說(明天會確認嗎？因為你確認我就不接另一組客人。還是你明天可以先點付握權金？)我問一下…我先付個斡旋金，然後約時間聊」、「(這是能登記診所的…土地使用分區：第四種住宅區  第7組醫療保健服務業診所  允許使用…建物使用目的：⒈病床數應該未達10床吧？⒉這1樓面積應該低於200平方公尺？如果是，此時診所分類再G3。雖然建物被歸類在G2若建物面積低於200平方公尺，免變更建物使用用途。所以只要符合上述的⒈跟⒉就允許使用。上面是我會計師查詢的供您參考)好呦好呦。請問頂讓部分器具可以列清單嗎，然後頂讓的部分是否可以用公司頂讓，然後租約用個人」、「想請問姐，妳們是哪一年度接手的。(應該是109年的12月。109/12/15)再前一手您認識嗎？(不認識、我是從網路上看到過來頂讓的…)好的，但妳們之前有簽合約嗎？頂讓的部分(有)所以後來違建的部分，就是您接手了，目前狀況有一點麻煩。」、「⒉恢復室內的大廁所空間，根據105年申請的版本並沒有淋浴及馬桶設備，這部份我們再坐視裝申請的時候可能要先拆除。⒊器械室空間，根據105年版本，因涉及含蓋違建部分，這個區塊我們要再重新修正平面配置。整個後面都無法動，佔用公共逃生用地…室內違建的部分，佔用公共空間逃生安全的部分，設計師已經拍照」等語(卷1第31-33、135-231頁)。
  ⑶另就原告法定代理人、配偶黃雯琪、及系爭房屋所有權人間之對話紀錄亦略以：「@羅一峯Wilson(房東)請問有最新的房屋稅單嗎？登記診所需要用到…(羅一峯Wilson(房東)：我將會提供桂芳一切市政/衛生單位所需的文件…建議你們可以先準備文件，需要屋主簽的文件例如裝修許可申請書還是台北市政府衛生局的同意書，簽約當天我們現場簽名蓋章，幫你們省時間)…早安，羅房東先生，設計師有要調圖，請問方便跟您要身分證影本，上面註記僅供調圖用，台北市政府建管處…」、「黃雯琪：房東先生午安，我們合約裡有提到合約結束要拆除隔間返還，但是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房屋現況是有外推的，而且現場有很多的浴室廁所。拆除返還是連廁所都拆光，還是說房屋原狀是有部分廁所的，這個部分是否可以明確界定一下？因為如果承租當下現場不存在的東西，例如管線管道或原始廁所，屆時要返還可能也會有爭議」、「(羅一峯Wilson(房東)：黃醫生，貴方付出頂讓金係指頂讓屋況為貴方認可的現狀屋況，故恢復原狀為當初我方交往時的屋況。但是我們星期五上午再共同會勘現狀。…現在沒有電梯了)」、「黃雯琪：這兩個是目前屋況跟原始屋況差最多的地方，到時候是要還原成這樣嗎(羅一峯Wilson(房東)：我不清楚另一個圈目前是何狀況。我們星期五上午再共同會勘現狀好嗎？)還有現在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是前後都有面積很大的違建。我方擔心裝修的時候會產生嚴重的問題。(羅一峯Wilson(房東)：不要擔心，我們星期五上午再共同會勘現狀好嗎？)很可能我們一報裝修就被市政府列管拆除。(羅一峯Wilson(房東)：原來妳是對這方面有擔憂，那設計師怎麼說呢？設計師有經驗會處理的，而且我們沒有跟鄰居結怨…所以沒碰過這問題。與鄰居為善，敦親睦琴是很重要的，我原本星期五見面就有一個小故事要跟你們說的，見面再講。倒是補充一下…違建處不要動外觀就不會被舉報。設計師要合法裝潢就要申請室內裝修許可證。我不是設計師所以不專業，我只知道天花板裝潢，隔間牆拆除與建造，地板結構體更鄧，如泥坐墊高或者是挖洞都需要申請，室內裝修許可申請範圍，需要請設計師查詢內政部營建署，要將圖送審，至於沒有動到的結構就不用申請。黃醫師有提到錢後違建的部分，我知道市政府規定既有增建部分只要不要拆掉重蓋，就不用擔心被舉報。難不成你是想將前、後兩的違建全部拆掉重做？萬萬不可有如此這般的作為！)黃雯琪：因為公會一直有通知我們明年1/1號起，需要修復(包含重新裝潢)的違建會被報拆，之前選舉所以一直沒有公告下來。這是設計師說的。…先稍等好了，我先把所有狀況釐清，再決定要不要租。如果實坪只有30多坪，還要冒著被檢舉市府拆除的風險，醫療單位也常常要面臨衛生局的挑戰。今天不是要凹租金，但我同樣租金，可以去租個合法合規的地方」、「原告法定代理人：早安，我是薛醫師，跟設計師與律師討論過後，我們要先跟市府申請上一手經營者申請到的室內裝修許可竣工圖，因為市政府沒有掃描到雲端，跨年關係，所以調閱紙本要等到1/5號。確認上一手經營者申請裝修的合法範圍為參考，作為本次裝修依據。所以我們暫定拿到竣工圖後，再來討論如何裝修，以及討論如何簽訂合約租約。我經營診所已經第八年了，診所可能發生的眉眉角角我很清楚。商場。誠信也。醫療美容風險已經很高，我們不想在有更多行政上，以及未來可能跟房東或selina姐產生不必要的民事糾紛。講清楚說明白，大家心安理得賺該賺的錢。我想的就這樣而已。謝謝。」等語(卷1第249-279頁)。
　⑷依照對話紀錄，系爭房屋因存在違建，於雙方簽訂店面頂讓合約書前，原告並不知悉，且被告及房東均未曾告知原告有違建之情形，亦未交付竣工圖，直到簽訂店面頂讓合約書之後，原告再取得房東身份證影本，方能申請取得竣工圖，而與此時原告才知悉有違建情形，而且亦因為違建情形，致原告無法依照原先規劃建置診所，並無法以之申請室內裝修許可證，此亦為兩造未為爭執，應可確定；其次，被告答辯主張：原告就系爭店面不得作為診所營業登記使用未為舉證說明，未盡其舉證責任，原告因個人原因於締結店面頂讓合約書後，逕自反悔不與訴外人羅一峯(房東)簽訂房屋租賃契約，實與被告毫無干係等語，但是，被告原經營之店面「White Spa & Salon」並非醫療診所，原告頂讓系爭房屋後即必須重新進行室內裝潢改建，而且兩造於簽訂系爭合約時，被告業已知悉原告頂讓之目的乃為經營醫療診所使用，若無從合法申請室內裝修許可證進行改建，原告自無從為合法經營醫療診所，亦將使原告無法向衛生主管機關申請醫療診所之營業登記，則被告前揭答辯，即非有據；再者，宏恩醫療財團法人宏恩綜合醫院(下稱宏恩醫院)能否取得醫療單位之許可，乃主管機關與宏恩醫院間之關係，並無從以此即可認為該址符合臺北市診所及醫事機構之相關規定，因此，原告主張：宏恩醫院目前使用系爭房屋做為醫療院所，並不代表為「合法」使用，且被告亦無法證明宏恩醫院於簽立租約前已得知系爭房屋有違章建築，亦無從以此比附援引而推認兩造契約效力，被告未依債務本旨為給付等語，即非無據，可以確定。
　⑸被告既未依兩造間系爭合約交付足以合法經營醫療診所之房屋，自屬因可歸責於被告之原因致不完全給付，原告本得依不完全給付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損害；而系爭房屋業經被告與宏恩醫院另行簽訂店面頂讓合約，並將系爭房屋交付宏恩醫院占有使用，亦有對話紀錄在卷可按(卷1第65-73頁)，則原告即無從再就系爭房屋為占有或使用，已屬給付不能，原告自得依民法第226、256條規定解除契約，被告即應返還其已受領之頂讓金660,000元，而被告亦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其繼續保有頂讓金660,000元係有法律上原因，因此，原告主張：原告業已於112年1月7日向被告代理人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並於112年5月2日以宏達法律事務所函催告請求被告返還受領之頂讓金660,000元等語，即非無據，應予准許。
　㈣末按契約解除時，當事人雙方應回復原狀，其受領之給付為金錢者，應附加自受領時之利息償還之。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229條、第23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民法第259條第2款、第229條、第233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依民法第226條、第256條、第179條等規定解除兩造間之系爭合約，並請求被告返還已受領之頂讓金660,000元為有理由，已如前述，因此，揆諸前揭規定，原告請求自被告受領時(即111年12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亦為有據，亦應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給付660,000元，及自111年12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本判決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
七、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有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
    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2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蘇嘉豐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3　　日
                                書記官　陳亭諭


